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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乃 通 過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系 統 ， 對 青 年 柔 道 運

動 員 進 行 上 肢 與 下 肢 肌 力 的 診 斷 ， 並 就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主 要 技

法 不 同 ， 比 較 測 量 得 的 肌 力 參 數 差 異 。 實 驗 以 自 願 參 加 的 柔

道 運 動 員 男 生 1 6 人 與 女 生 2 0 人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年 齡： 1 6 . 7  ±  

1 . 6 歲 ； 運 動 年 齡 ： 4 . 5  ±  0 . 8 年 ）， 其 中 擅 長 手 技 者 2 1 人 、

擅 長 足 技 者 1 5 人 ， 經 B i o d e x  S 4  P r o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與 訓 練 系

統 對 運 動 員 的 上 肢 肘 關 節 與 下 肢 膝 關 節 進 行 3 0 度 /秒、 6 0 度

/秒 和 1 2 0 度 /秒 測 試 後 ， 獲 得 伸 肌 與 屈 肌 群 向 心 工 作 的 最 大

力 矩 、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進 行 兩 種 技 法 的 差 異 考 驗 ， 統

計 的 顯 著 水 準 設 定 為 . 0 5。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在 3 0 度 /秒 負 荷 情 境 的 最 大 力 矩 足 技 者（ 2 4 3 . 5  

±  3 6 . 3  N m） 顯 著 高 於 手 技 者 （ 2 1 0 . 7  ±  2 1 . 0  N m）（ p  <  . 0 5）；

而 實 驗 參 加 者 各 項 負 荷 的 上 肢 肌 力 參 數 ， 則 均 沒 有 擅 長 技 法

的 顯 著 差 異 （ p s  >  . 0 5）。 顯 示 柔 道 運 動 員 上 肢 肌 力 的 全 面 性

發 展 ， 將 是 專 項 技 術 發 揮 的 基 本 要 求 。  

 

關 鍵 詞 ： 柔 道 、 肌 力 、 膝 關 節 、 肘 關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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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hu-Ting (2010). Isokinetic Strength Diagnosis in Young of Judo Player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muscular strength performance of upper and 

lower extremity in isokinetic system for the youth judo players, and also to compare the 

strength difference between major techniques. Sixteen male and 20 female judo players 

(age: 16.7 ± 1.6 years old, training age: 4.5 ± 0.8 years) were served as the volunteers 

for this study. There were 21 players major hand techniques and 15 players major foot 

techniques. The Biodex S4 Pro was used to assess the strength performance of extensor 

and flexor of concentric action under the load condition of 30 degree/sec, 60 degree/sec, 

and 120 dergee/sec for elbow joints and knee joints. The strength parameters were 

included the maximal torque, the normalized maximal torque, the average power, and 

the average maximal torque. A t test for independent groups was used to evaluate 

whether hand major and foot major differ significantly with an alpha level of .05. The 

result showed the maximal torque of left knee extensor in foot major players (243.5 ± 

36.3 Nm) was higher significantly than hand major (210.7 ± 21.0 Nm) under the load of 

30 degree/sec (p < .05).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upper extremity strength between 

the hand and foot techniques major in three loads (ps < .05). It indicated that the judo 

player is required to develop the upper extremity strength overall to secure the 

execution of major techniques.    

 

 

Key words: judo, muscular strength, knee, el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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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問 題 背 景 

 

    柔 道 運 動 是 一 種 屬 於 雙 人 接 觸 的 高 度 競 技 運 動 項 目 。 柔

道 的 特 色 為「 借 力 使 力，以 柔 克 剛 」，瞬 間 制 敵。一 流 的 柔 道

高 手 所 展 現 的 技 巧 和 風 範 ， 除 了 讓 人 產 生 直 覺 的 吸 引 力 外 ，

也 讓 觀 眾 對 柔 道 技 巧 獲 得 更 清 楚 的 理 解 。 高 手 過 招 ， 有 時 兩

方 僵 持 不 下 ， 有 時 勝 負 轉 眼 立 判 。 這 種 神 來 之 手 ， 借 力 使 力

所 產 生 的 威 力 ， 讓 人 印 象 深 刻 。 瞬 間 完 成 絕 技 ， 眨 眼 決 定 勝

負 的 精 采 表 現 ， 呈 現 在 觀 眾 眼 前 也 許 只 有 幾 毫 秒 的 功 夫 ， 然

而，一 位 頂 尖 高 手 的 養 成，至 少 要 歷 經 1 0 年 以 上，接 受 專 業

的 訓 練 與 運 動 員 的 自 我 苦 練 ， 才 有 可 能 在 競 技 場 上 出 類 拔

萃 。 所 謂 「 場 上 一 分 鐘 ， 場 下 十 年 功 」。  

    柔 道 運 動 在 國 際 潮 流 中 日 新 月 異 地 推 展 ， 此 乃 有 目 共 睹

之 實 ， 運 動 員 的 競 技 水 準 亦 隨 之 不 斷 力 求 增 進 。 眾 所 皆 知 ，

柔 道 之 競 技 能 力 包 含 技 術、體 能、心 理 等 三 方 面 的 健 全 發 展，

三 者 若 缺 其 一 ， 就 很 難 在 比 賽 中 獲 得 優 異 成 績 。      

    在 國 際 競 技 場 上 柔 道 是 台 灣 運 動 員 最 具 有 希 望 奪 牌 項 目

之 一 ， 因 為 柔 道 比 賽 制 度 是 依 據 參 賽 運 動 員 的 體 重 進 行 分

級 ， 因 此 同 一 量 級 的 參 賽 者 都 有 較 為 一 致 的 體 型 ， 一 定 範 圍

的 肌 力 表 現 ， 所 以 日 本 、 韓 國 、 中 國 大 陸 等 亞 洲 地 區 的 國 家

在 柔 道 競 賽 運 動 成 績 都 相 當 突 出 ， 這 也 就 是 台 灣 運 動 員 與 教

練 員 投 入 柔 道 的 重 要 考 量 因 素 ， 在 體 力 就 是 國 力 的 思 維 中 ，

世 界 競 技 體 育 強 國 都 在 國 際 上 佔 有 很 高 地 位 。 因 此 ， 如 何 強

化 肌 力 ， 以 提 升 柔 道 的 運 動 表 現 ， 並 利 用 科 學 化 的 方 法 與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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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提 供 給 教 練 員 與 運 動 員 ， 做 為 擬 定 訓 練 計 畫 及 提 昇 戰 力 的

參 考 ， 就 成 為 台 灣 柔 道 運 動 發 展 的 關 鍵 因 素 。  

    時 至 今 日 ， 柔 道 已 成 為 高 度 競 技 的 運 動 項 目 ， 講 究 快 速

強 力 的 比 賽 型 態 ， 追 求 速 戰 速 決 的 比 賽 節 奏 ， 完 成 高 超 過 人

的 技 術 動 作 。 然 而 要 達 到 這 些 極 致 的 表 現 ？ 必 定 要 先 擁 有 雄

厚 的 專 項 身 體 素 質 ， 因 為 純 熟 的 技 術 是 建 立 在 優 異 專 項 體 能

的 延 長 線 上 。 柔 道 專 項 體 能 素 質 首 重 肌 力 、 爆 發 力 。  

    肌 力 在 柔 道 運 動 中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環 。 比 賽 時 ， 再 好 的

技 術 ， 如 果 無 法 搶 得 優 勢 的 抓 襟 位 置 ， 一 切 都 是 徒 然 。 而 想

要 在 搶 手 控 制 中 奪 取 優 勢 ， 唯 有 在 強 而 有 力 又 能 耐 久 的 肌 力

條 件 下 才 能 展 現 。 所 以 ， 肌 力 訓 練 是 柔 道 比 賽 決 勝 的 重 要 環

節 。 過 去 的 諺 語 也 常 說 「 一 膽 二 力 三 功 夫 」 的 能 力 ， 一 定 要

有 膽 識 ， 要 有 肌 肉 力 量 ， 才 可 能 將 技 術 發 揮 的 淋 漓 盡 致 ， 並

在 才 能 在 世 界 柔 道 比 賽 中 ， 締 造 佳 績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通 過 B i o d e x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系 統，對 青 年 柔 道 運 動

員 施 以 下 肢 膝 關 節 與 上 肢 肘 關 節 的 肌 力 診 斷 ， 並 就 其 慣 用 技

法 的 類 型 ， 比 較 不 同 技 法 的 下 肢 肌 力 與 上 肢 肌 力 差 異 。  

 

第 三 節  研 究 範 圍 及 限 制 

 

    實 驗 參 加 者 經 募 集 並 徵 求 運 動 員 同 意 後 ， 請 柔 道 運 動 員

擔 任 實 驗 參 加 者 ， 並 在 簽 署 同 意 書 及 監 護 人 同 意 書 後 ， 方 進

行 本 研 究 的 測 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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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對 象 為 3 6 位 臺 中 縣 立 后 綜 高 級 中 學 及 臺 中 縣 國

立 豐 原 高 商 柔 道 代 表 隊。實 驗 參 加 者，人 數 為 3 6 人，年 齡 約

1 6 . 7 ± 1 . 6 歲 ， 男 生 1 6 人 、 女 生 2 0 人 。 大 致 技 巧 ， 以 自 己 的

主 動 作 為 區 分 ， 擅 長 手 技 者 2 1 人 ， 擅 長 足 技 者 1 5 人 ， 學 習

柔 道 年 資 約 4 . 5 ± 0 . 8 年 ， 實 驗 參 加 者 以 下 肢 膝 關 節 先 進 行 測

試 ， 完 成 後 ， 隔 週 再 進 行 上 肢 肘 關 節 測 試 。  

    實 驗 之 前 ， 訓 練 照 常 進 行 ， 不 因 實 驗 而 更 改 訓 練 。  

    本 研 究 實 驗 過 程 ， 研 究 者 僅 能 以 口 頭 鼓 勵 方 式 ， 激 勵 實

驗 參 加 者 全 力 以 赴 ， 不 可 有 幫 忙 或 拉 扯 的 情 形 發 生 ， 以 確 保

實 驗 操 作 的 一 致 性 。  

 

第 四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肌 力  

某 作 用 肌 群 工 作 產 生 的 最 大 力 量 。  

二 、 肌 耐 力  

    肌 肉 運 動 產 生 力 量 時 ， 所 能 維 持 特 定 負 荷 的 時 間 。  

三 、 爆 發 力  

    爆 發 力 又 稱 瞬 發 力 或 動 力 ， 它 包 含 速 度 及 力 量 。  

四 、 等 速 肌 力 測 驗  

    為 了 測 量 動 態 性 肌 力 ， 使 用 機 械 元 件 控 制 ， 使 關 節 的 角

速 度 相 同 ， 而 測 試 此 一 動 作 情 境 的 肌 力 表 現 。  

   

第 五 節  研 究 重 要 性 

 

    運 動 科 學 一 日 千 里 ， 不 論 競 技 運 動 還 是 體 適 能 運 動 ，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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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訓 練 器 材 與 訓 練 方 法 皆 隨 著 諸 多 嶄 新 的 研 究 與 發 現 日 新 月

異 。 而 這 些 研 究 發 明 多 是 為 了 使 訓 練 更 有 效 率 ， 並 強 化 專 項

體 能 與 肌 力 。 國 際 體 壇 競 爭 激 烈 ， 不 論 是 締 造 個 人 成 績 或 爭

取 國 家 榮 耀 ， 其 關 鍵 往 往 在 於 運 動 員 的 肌 力 。 因 此 ， 本 文 研

究 將 透 過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測 試 評 估 系 統 ， 對 青 年 柔 道 運 動 員 施

以 下 肢 膝 關 節 及 上 肢 肘 關 節 的 肌 力 診 斷 ， 並 就 其 慣 用 技 法 的

類 型 ， 比 較 不 同 技 法 的 下 肢 肌 力 與 上 肢 肌 力 差 異 。 希 望 提 供

有 效 資 訊 給 教 練 ， 當 作 擬 定 訓 練 計 畫 及 提 升 戰 力 的 參 考 。  

可 藉 由 此 研 究 結 果 ， 瞭 解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肌 力 特 徵 ， 作 為

柔 道 訓 練 與 教 學 的 參 考 ， 期 能 提 升 柔 道 技 術 水 準 ， 進 而 能 在

國 際 賽 中 有 所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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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ㄧ 節  柔 道 運 動 介 紹 

 

    「 柔 」 是 「 柔 能 克 剛 」 之 柔 ， 並 且 順 應 對 手 的 力 量 與 技

術，利 用 對 手 的 力 量 與 技 術 來 反 制 他 人 的 意 思。「 道 」是 吾 人

必 須 遵 守 的 道 德 規 範 ， 即 修 行 修 道 的 涵 義 ， 並 不 單 指 技 巧 之

術。何 謂「 柔 道 」？ 故 嘉 納 治 五 郎 先 生 曾 發 表 柔 道 的 意 義：「 柔

道 是 以 心 身 之 最 善 活 用 為 信 條 之 道 。 」（ 王 榮 錫 ， 1 9 9 1）。  

    柔 道 是 由 柔 術 演 化 而 來 ， 有 關 柔 術 的 歷 史 在 日 本 文 獻 中

有 清 楚 記 載。「 古 事 記 」書 中，提 及 空 手 比 力 的 源 流，起 源 於

武 御 雷 命 與 建 御 名 方 神（ 真 柄 浩， 1 9 8 6； 大 沢 慶 己 ， 1 9 8 4）。

另 外 「 日 本 書 記 」 則 記 載 柔 術 起 源 於 鹿 島 神 宮 之 祭 神 大 典 ，

野 見 宿 彌 與 当 麻 蹶 速 兩 名 武 士 在 垂 仁 天 皇 御 前 利 用 關 節 技 與

投 摔 技 巧 進 行 格 鬥 比 賽 ， 最 後 野 見 宿 彌 對 著 当 麻 蹶 速 胸 口 強

力 一 擊 ， 擊 敗 蹶 速 。 這 個 故 事 ， 後 來 被 當 成 是 日 本 柔 術 與 相

撲 最 早 的 起 源 （ 竹 內 善 德 ， 1 9 7 9； 堀 田 巍 顯 ， 1 9 6 2）。   

    柔 術 是 以 空 手 踢 、 打 、 突 、 刺 、 摔 、 絞 勒 、 關 節 等 技 巧

攻 擊 對 手 ， 一 開 始 是 日 本 武 士 在 戰 場 上 殺 敵 制 勝 的 技 巧 （ 許

正 心 ， 陳 俊 卿 ， 2 0 0 9 b）， 在 戰 爭 的 洗 禮 ， 時 代 的 變 遷 後 ， 逐

漸 產 生 許 多 不 同 柔 術 技 巧 的 高 手 ， 這 些 高 手 將 他 們 本 身 的 技

巧 做 一 組 織 化 、 體 系 化 ， 稱 為 某 某 流 柔 術 。 而 後 ， 這 項 日 本

傳 統 武 術 還 發 揚 光 大 ， 傳 到 中 國 ， 這 個 說 法 在 明 朝 萬 曆 年 間

所 刊 行 的「 萬 法 全 書 」中 得 到 證 明（ 井 口 義 為， 1 9 1 2）。柔 術

的 盛 行 就 屬 江 戶 時 代 最 為 鼎 盛 。 當 時 的 流 派 達 1 6 0 多 個 之

多，其 中 以 1 5 3 2 年 竹 內 忠 務、大 輔 久 盛 的 竹 內 流 柔 術 馬 首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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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 大 滝 中 夫， 1 9 8 4）。其 他 盛 行 的 流 派 還 有 豐 臣 末 期 的 荒 木

流，德 川 家 光 時 期 的 關 口 流，之 後 又 出 現 了 夢 想 流、制 剛 流 、

吉 岡 流 、 良 移 心 当 流 、 天 神 真 楊 流 、 起 倒 流 、 涉 川 流 等 其 他

流 派 ， 在 當 代 也 是 名 顯 一 時 （ 川 村 禎 三 ， 1 9 6 6）。  

    柔 術 從 1 5 世 紀 盛 行 至 德 川 末 期，因 為 西 洋 文 化 的 大 量 傳

入 ， 逐 漸 改 變 日 本 人 的 文 化 ， 加 上 明 治 維 新 提 倡 西 化 ， 原 本

武 士 治 國 的 武 士 們 權 力 終 止 ， 武 術 逐 漸 衰 落 （ 三 船 久 藏 ，

1 9 7 5）， 柔 術 也 因 此 沒 落 了 。 明 治 1 0 年 ， 開 成 學 校 （ 現 東 京

大 學 ） 校 長 加 藤 弘 文 是 當 時 殘 存 少 數 柔 術 流 派 的 師 父 之 一 。

加 藤 集 合 當 時 有 名 的 磯 又 右 衛 門 、 戶 塚 彥 助 等 人 開 設 柔 術 講

堂 教 導 柔 術 ， 其 學 生 中 就 有 後 來 開 創 「 日 本 講 道 館 」 的 嘉 納

治 五 郎 先 生 （ 金 光 弥 一 兵 衛 ， 1 9 5 6）。  

    嘉 納 治 五 郎 先 生 集 合 「 天 神 真 楊 流 柔 術 」 與 「 起 倒 流 柔

術 」 兩 派 柔 術 的 特 長 ， 並 且 參 考 其 他 各 流 派 柔 術 的 長 處 ， 研

究 出 一 套 合 理 的 理 論 與 實 際 操 作 的 技 巧 ， 並 訂 定 練 習 的 方

法 、 練 習 的 順 序 ， 捨 去 柔 術 危 險 性 的 技 巧 ， 創 造 出 以 勝 負 、

體 育 、 修 心 為 目 的 的「 柔 道 」。 其 中「 柔 」指 的 是 技 術 層 面 ，

泛 指 運 用 「 投 、 摔 、 絞 、 勒 」 等 技 術 ， 作 為 攻 擊 與 防 禦 的 練

習，以 達 到 制 服 對 手 的 目 的。「 道 」指 的 是 一 種 教 育，最 終 目

的 為 精 神 的 修 養 、 人 格 的 培 育 ， 此 為 柔 道 內 涵 的 表 現 。 為 了

達 到 術、道 兼 顧 的 武 術 發 展，取 名 為「 講 道 館 柔 道 」（呂 耀 宗，

2 0 0 1）。  

    嘉 納 先 生 對 於 柔 道 運 動 的 推 展 不 遺 餘 力，自 1 8 8 9 年（ 明

治 2 2 年 ）開 始，多 次 利 用 視 察 海 外 教 育 事 務 的 機 會，到 訪 歐

洲 十 數 回 。 每 至 各 國 ， 只 要 一 有 機 會 ， 都 極 力 發 表 柔 道 運 動

與 示 範 、 演 講 ， 希 望 藉 此 教 育 視 察 的 機 會 ， 能 夠 將 柔 道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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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展 普 及 到 世 界（ 呂 耀 宗 ， 2 0 0 1）。 1 9 4 5 年（ 昭 和 2 0 年 ）太

平 洋 戰 爭 剛 結 束 ， 柔 道 運 動 處 於 衰 落 時 期 ， 海 外 柔 道 運 動 一

度 暫 停 。 直 到 1 9 4 8 年 （ 昭 和 2 3 年 ） 英 國 、 法 國 、 義 大 利 組

成 歐 洲 柔 道 聯 盟（ 小 谷 澄 之， 1 9 8 0），並 舉 辦 歐 洲 柔 道 大 賽 ，

才 讓 柔 道 重 返 體 壇 。 1 9 5 2 年（ 昭 和 2 7 年 ），日 本 加 入 柔 道 聯

盟 ， 國 際 柔 道 聯 盟（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u d o  F e d e r a t i o n【 I J F】）因

此 而 誕 生 ， 並 推 舉 講 道 館 館 長 嘉 納 履 正 為 第 一 屆 國 際 柔 道 聯

盟 會 長（ 竹 內 善 德， 1 9 7 6），且 於 1 9 5 6 年（ 昭 和 3 1 年 ）在 東

京 舉 辦 第 一 回 世 界 柔 道 選 手 權 大 會 。 1 9 6 4 年 （ 昭 和 3 9 年 ）

第 1 8 屆 東 京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更 將 男 子 柔 道 列 入 正 式 項 目 ，

柔 道 運 動 堂 堂 邁 進 世 界 的 舞 台 ， 這 一 切 都 必 須 歸 功 於 嘉 納 治

五 郎 先 生 多 次 向 國 際 奧 會 的 大 力 爭 取（ 小 谷 澄 之， 1 9 8 0）。堪

稱「 柔 道 之 父 」的 嘉 納 治 五 郎 先 生 在 第 1 3 回 海 外 視 察，出 席

開 羅（ 埃 及 ）的 國 際 奧 委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l y m p i c  C o m m i t t e e

【 I O C】 )總 會 時 ， 於 1 9 4 0 年 （ 昭 和 1 5 年 ） 5 月 4 日 歸 國 航

海 途 中，因 肺 炎 病 逝 在 太 平 洋 冰 川 丸 號 郵 輪 上，享 年 7 9 歲（ 丸

山 三 造 ， 1 9 4 2）。  

    日 據 時 代 ， 柔 道 運 動 在 國 民 學 校 已 被 列 為 正 式 體 育 課 程

之 一 。 而 台 灣 光 復 之 後 ， 所 有 日 本 人 全 被 遣 返 ， 本 省 柔 道 一

度 衰 落 。 1 9 5 2 年（ 民 國 4 1 年 ）， 有「 中 國 柔 道 之 父 」之 稱 的

黃 滄 浪 先 生 ， 號 召 愛 好 柔 道 的 前 輩 多 人 ， 大 力 奔 走 ， 不 辭 辛

勞 ； 同 心 協 力 ， 排 除 萬 難 ， 終 於 在 1 9 5 2 年 （ 民 國 4 1 年 ） 1 0

月 3 日 正 式 成 立 全 省 柔 道 協 會 ， 並 且 在 第 7 屆 全 省 運 動 會 ，

增 列 柔 道 為 表 演 項 目 ， 從 此 柔 道 獲 得 一 般 民 眾 的 好 評 也 引 起

普 羅 大 眾 的 學 習 興 趣 。 1 9 5 4 年 （ 民 國 4 3 年 ） 第 9 屆 台 灣 省

運 動 會 ， 柔 道 正 式 列 入 比 賽 項 目 ， 更 搏 得 各 界 人 士 的 參 與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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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根 據 中 華 民 國 柔 道 協 會 記 載 ， 臺 灣 柔 道 選 手 參 加 的 第 一

次 正 式 國 際 柔 道 比 賽，為 1 9 6 5 年 第 4 屆 世 界 盃 柔 道 錦 標 賽 。

當 時 有 四 名 男 選 手 參 加 ， 僅 有 一 位 獲 得 第 五 名 。 其 後 參 加 國

際 賽 的 次 數 逐 漸 增 加 ， 選 手 也 都 有 不 錯 的 表 現 。    

    自 1 9 6 4 年 東 京 奧 運 會 將 男 子 柔 道 列 為 正 式 項 目 以 來，每

年 都 有 多 次 國 際 賽 事 舉 辦，參 賽 國 家 也 慢 慢 增 多。 1 9 8 7 年 在

德 國 埃 森 舉 行 的 世 界 柔 道 標 賽 中 ， 首 次 安 排 女 子 組 與 男 子 組

一 併 進 行 比 賽。 1 9 9 2 年 巴 塞 隆 納 奧 運 會，女 子 柔 道 正 式 列 入

單 項 比 賽 項 目 。 然 而 ， 要 取 得 奧 運 柔 道 參 賽 資 格 並 不 容 易 。

以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參 賽 資 格 取 得 之 規 定 為 例，最 低 合 格 條 件

為 ：（ 1）需 為 國 際 柔 道 總 會（ I J F）所 屬 國 家 協 會 會 員 的 註 冊

會 員（ 2）最 少 為 柔 道 一 段，且 須 經 過 國 際 柔 道 總 會 認 可（ 3）

在 奧 運 比 賽 舉 辦 年 前 4 年 ， 至 少 參 加 過 一 場 世 界 盃 或 洲 際 成

人 錦 標 賽（ 4）被 其 所 屬 的 國 家 奧 會 選 拔 認 定，獲 得 該 國 家 奧

會 依 資 格 規 定 而 取 得 的 資 格 席 次 ， 方 能 代 表 該 國 參 賽 。  

目 前 臺 灣 的 柔 道 運 動 已 相 當 盛 行 ， 臺 灣 各 國 小 、 國 中 、

高 中 和 大 專 院 校 等 ， 多 成 立 有 柔 道 隊 或 相 關 科 系 社 團 。 而 一

批 從 事 基 層 訓 練 的 教 練 們 ， 更 默 默 付 出 時 間 和 心 血 ， 不 計 酬

勞 的 培 育 後 進 ， 其 精 神 令 人 敬 佩 。 至 今 ， 臺 灣 柔 道 的 風 行 ，

比 起 光 復 前 的 盛 況 ，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每 年 ， 省 市 柔 道 協 會

都 會 定 時 、 定 期 舉 辦 各 類 錦 標 賽 。 臺 灣 柔 道 總 會 也 會 適 時 舉

辦 選 拔 賽 ， 以 選 拔 優 秀 選 手 參 加 國 際 性 比 賽 ， 而 與 賽 選 手 多

表 現 出 色 ， 成 績 斐 然 。 今 日 ， 臺 灣 柔 道 運 動 能 風 起 雲 湧 的 普

遍 發 展 ， 乃 是 柔 道 界 諸 位 前 輩 們 ， 和 各 基 層 教 練 不 斷 努 力 奉

獻 的 成 果 ， 才 能 使 柔 道 成 為 受 喜 愛 的 運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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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柔 道 的 技 法 

 

    柔 道 的 技 法 起 源 於 柔 術 技 巧 ， 由 嘉 納 治 五 郎 融 合 柔 術 各

大 流 派 的 精 要 、 特 點 ， 去 除 其 危 險 的 攻 擊 動 作 而 成 。 改 良 後

的 柔 道 技 巧 大 約 可 以 分 成 投 技 （ 約 6 7 種 ）、 固 定 技 （ 約 2 9

種 ）、當 身 技（ 約 3 種 ）三 種 不 同 的 技 巧（ 講 道 館 ， 2 0 0 9；醍

醐 敏 郎 ， 2 0 0 1）。  

一 、 投 技  

    投 技 是 在 站 立 姿 勢 下 將 對 手 摔 倒 的 技 法 ， 依 摔 倒 對 手 的

姿 勢 不 同 再 分 為 立 技 與 捨 身 技 。 在 站 立 狀 態 下 摔 倒 對 手 稱 為

「 立 技 」。根 據 摔 投 時 主 要 力 量 的 不 同 運 用 部 位，可 細 分 為 手

技、腰 技、足 技 三 大 類。「 捨 身 技 」是 利 用 本 身 坐 倒 或 拋 捨 的

方 式 攻 擊，又 可 以 分 為 真 捨 身 技 與 橫 捨 身 技 兩 種（ 如 表 2 - 1）。 

二 、 固 技  

    固 技 可 分 為 抑 進 技（ 壓 制 ）、絞 技（ 勒 頸 ）、關 節 技 三 種 。

抑 進 技 （ 壓 制 ） 是 將 對 手 背 部 朝 下 ， 雙 肩 壓 倒 在 地 ， 使 其 無

法 脫 逃 的 技 術 ； 絞 技 （ 勒 頸 ） 是 以 手 臂 或 腳 ， 控 制 對 手 頸 部

以 壓 迫 頸 動 脈 與 氣 管 ， 使 其 窒 息 的 一 種 技 術 ； 關 節 技 則 是 控

制 對 手 關 節 的 彎 曲、伸 展、旋 轉，以 達 到 制 服 對 手 的 技 術（ 如

表 2 - 2）。  

三 、 當 身 技  

    當 身 技 是 以 拳 、 指 尖 、 手 刀 、 肘 、 膝 蓋 、 踵 等 部 位 突  

擊 、 揮 打 、 踢 擊 攻 擊 對 手 要 害 的 技 巧 ， 因 為 當 身 技 具 有 一 定

的 危 險 性 ， 只 有 在 「 形 」 的 練 習 中 ， 才 能 看 到 當 身 技 的 動 作

（ 醍 醐 敏 郎， 2 0 0 1）。所 以 在 平 常 練 習 或 比 賽 中 時 常 看 到 的 技

巧 都 是 投 技 與 固 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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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投 技 技 法 表  

技 法  內 容  

手 技  

（ 1 6 種 ）    

 

 

單 臂 過 肩 摔 、 踵 返 、 肩 車 、 小 內 返 、 朽 木 倒 、 過

肩 摔 、 帶 落 、 過 肩 丟 、 掬 投 （ 捉 豬 ）、 浮 落 、 隅

落 、 丟 體 、 山 嵐 、 內 腿 反 摔 、 取 帶 返 、 雙 手 割 。

腰 技  

（ 1 1 種 ）  

 

浮 腰、大 腰、腰 車、釣 進 腰、掃 腰、釣 腰、跳 腰 、

移 腰 、 後 腰 、 抱 上 、 釣 袖 進 腰  

足 技  

（ 2 1 種 ）  

 

 

 

足 車 、 出 腳 掃 、 膝 車 、 彈 腰 反 摔 、 掃 腰 反 摔 、 釣

進 掃 腳 、 釣 進 頂 腳 、 大 外 割 、 大 內 割 、 小 外 割 、

大 車、小 內 割、返 掃 腳、內 腿、小 外 掛、大 外 車 、

大 外 落 、 燕 返 、 大 外 返 、 大 內 返 、 內 腿 反 摔  

真 捨 技  

（ 5 種 ）  

 

巴 投 （ 拋 摔 ）、 隅 返 、 裏 投 、 引 進 返 、 俵 返  

橫 捨 技  

（ 1 6 種 ）  

 

 

橫 落、谷 落、彈 腰 捲、外 捲、浮 技、橫 分、橫 車 、

橫 掛 、 抱 分 、 內 捲 、 蟹 挟 、 大 外 捲 、 內 腿 捲 、 掃

腰 捲 、 小 內 捲 、 河 津 掛 （ 禁 止 ）  

資 料 來 源 :日 本 講 道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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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固 技 技 法 表  

技 法  內 容  

抑 進 技 —  

壓 制 （ 7 種 ）  

 

崩 袈 裟 固、肩 固、上 四 方 固、崩 上 四 方 固、橫

四 方 固 、 縱 四 方 固 、 袈 裟 固 、 本 袈 裟 固  

絞 技 —勒 頸  

（ 1 2 種 ）  

 

 

並 十 字 勒、逆 十 字 勒、片 十 字 勒、裸 勒、送 襟

勒、片 羽 勒、腰 勒、袖 車 勒、片 手 勒、兩 手 勒 、

突 進 勒 、 三 角 勒  

關 節 技  

（ 1 0 種 ）  

 

 

腕 緘、腕 挫 十 字 固、腕 挫 腕 固、腕 挫 膝 固、腕

挫 腋 固、腕 挫 腹 固、足 緘、腕 挫 腳 固、腕 挫 手

固 、 腕 挫 三 角 固  

資 料 來 源 :日 本 講 道 館  

 

第 三 節  柔 道 的 摔 法 及 特 性 

 

柔 道 運 動 的 技 術 是 全 面 化 的 ， 它 不 僅 可 以 用 站 立 姿 勢 的

動 作 ， 將 對 手 摔 倒 在 柔 道 墊 上 ， 同 時 也 可 以 利 用 固 技 或 寢 技

打 敗 對 手 ，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就 像 是 車 的 前 後 輪 ， 必 須 相 輔 相

成 、 缺 一 不 可 （ 黃 呈 堯 ， 2 0 0 4）。「 單 獨 技 ， 無 名 人 」 ─這 句

古 語 用 來 比 喻 柔 道 競 賽 是 最 恰 當 不 過 。 在 現 今 柔 道 競 賽 中 ，

不 僅 需 依 自 己 的 體 型 、 協 調 性 、 敏 捷 性 、 肌 力 特 性 等 條 件 去

學 習 適 合 自 己 的 柔 道 技 巧 ， 更 要 深 入 研 究 與 熟 練 ， 達 到 融 會

貫 通 ， 相 互 連 絡 配 合 ， 以 發 展 出 屬 於 自 己 的 得 意 技 。  

吳 青 華（ 1 9 8 0）研 究 指 出，在 民 國 6 6、 6 7 年 台 灣 區 柔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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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賽 取 勝 技 術 與 體 型 的 比 較 ， 所 有 的 比 賽 量 級 中 ， 立 姿 摔 法

前 五 個 取 勝 技 術 分 別 為 ： 過 肩 摔 、 大 外 割 、 內 腿 、 大 內 割 及

小 內 割；而 有 四 個 比 賽 量 級 是 以 過 肩 摔 技 術 取 勝 最 多。另 外，

許 吉 越 （ 1 9 9 8） 就 不 同 柔 道 選 手 常 用 技 術 之 比 較 ， 研 究 中 指

出 8 6 年 台 灣 區 運 動 會，柔 道 比 賽 參 賽 選 手 使 用 技 術 之 統 計 分

析 結 果，前 五 名 使 用 最 多 之 技 術 分 別 為 過 肩 摔、單 臂 過 肩 摔、

內 腿 、 大 外 割 及 大 內 割 。 由 此 可 知 ，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上 肢 及 下

肢 肌 力 相 當 重 要 ， 因 為 比 賽 中 的 立 技 摔 倒 ， 大 部 分 都 偏 重 手

技 及 足 技 的 技 術 與 力 量 。  

    黃 呈 堯 （ 2 0 0 4） 指 出 各 國 的 摔 法 特 性 可 分 為 日 本 式 、 歐

洲 式 、 韓 國 式 等 三 種 其 動 作 特 點 分 析 如 下 ：  

一 、 日 本 式 摔 法  

    柔 道 是 日 本 柔 道 之 父 嘉 納 治 五 郎 所 創 立 推 展 的 ， 個 性 嚴

謹 的 日 本 人 較 重 視 動 作 的 正 確 性 ， 技 術 質 及 細 膩 度 ， 而 日 本

學 習 柔 道 人 口 眾 多 ， 學 習 年 齡 也 比 其 他 國 家 早 ， 另 外 指 導 教

練 制 度 化 ， 選 手 皆 有 長 期 培 訓 ， 因 此 紮 根 很 穩 ， 選 手 的 動 作

技 巧 較 高 ， 動 作 也 比 較 紮 實 。  

二 、 歐 洲 式 摔 法  

    歐 洲 人 利 用 身 材 壯 碩 ， 手 長 腳 長 ， 力 量 大 等 優 勢 ， 以 角

力 動 作 取 代 技 術 ， 強 調 身 體 接 觸 密 合 ， 像 磁 鐵 般 吸 住 對 手 身

體 ， 擅 長 以 擒 抱 朽 木 摔 等 捉 豬 動 作 摔 倒 對 手 。  

三 、 韓 國 式 摔 法  

    韓 國 的 民 族 性 強 韌 ， 重 肌 力 ， 比 賽 時 較 強 勢 ， 而 且 重 視

搶 手 速 度 及 移 動 變 化，也 很 重 視 戰 術 運 用，有 時 會 出 現 犯 規、

拖 延 戰 術 等 ， 總 之 就 是 以 求 勝 為 第 一 優 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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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不 同 訓 練 法 對 柔 道 技 法 的 影 響 

 

柔 道 是 一 項 全 身 性 的 運 動 ， 需 要 全 身 的 體 能 來 幫 助 自

己，奪 取 最 佳 成 績 侯 碧 燕（ 1 9 9 9）。體 能 大 致 上 可 以 分 為 兩 種：

（ 1）一 般 性 體 能；（ 2）專 項 體 能。一 般 體 能（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s）

指 的 是 積 極 適 應 生 活 的 身 體 能 力 ， 而 專 項 體 能 屬 於 某 項 運 動

所 需 的 特 殊 能 力 。 什 麼 是 屬 於 柔 道 的 專 項 體 能 ？ 廖 典 英

（ 1 9 9 8） 指 出 ， 柔 道 的 基 本 因 子 不 外 乎 肌 力 、 瞬 發 力 、 肌 耐

力 、 心 肺 耐 力 、 柔 軟 度 、 敏 捷 性 、 速 度 、 平 衡 、 協 調 等 。 柔

道 專 項 體 能 包 括 肌 力 、 瞬 發 力 、 肌 耐 力 、 速 耐 力 、 敏 捷 性 、

協 調 性 、 平 衡 性 及 柔 軟 性 。  

    柔 道 運 動 是 屬 於 全 身 性 的 運 動 ， 雖 然 在 技 巧 上 分 為 投 技

（ 手 技 、 腰 技 、 足 技 ）、 固 技 （ 抑 進 技 -壓 制 、 絞 技 -勒 頸 、 關

節 技 ） 與 當 身 技 ， 但 那 只 是 以 動 作 時 主 要 用 力 部 位 來 區 分 其

技 法 名 稱 ， 訓 練 時 還 是 需 要 訓 練 全 身 各 部 位 肌 肉 ， 才 能 在 重

要 的 比 賽 中 脫 穎 而 出 ， 獲 得 勝 利 。 許 多 屬 於 柔 道 的 專 項 訓 練

方 法 紛 紛 出 現 ， 其 中 ， 強 調 拉 力 的 訓 練 是 致 勝 關 鍵 以 下 就 幾

種 特 殊 的 柔 道 訓 練 方 式 介 紹 ：  

一 、 內 胎 訓 練  

    拉 的 力 量 對 於 柔 道 選 手 的 肌 力 增 減 是 很 重 要 的 。 柔 道 動

作 ， 像 過 肩 摔 、 內 腿 、 掃 腰 等 投 技 動 作 ； 都 是 以 拉 為 基 礎 。

橡 皮 筋 、 機 車 或 腳 踏 車 的 內 胎 訓 練 最 接 近 柔 道 摔 倒 的 感 覺 ；

同 時 所 能 訓 練 的 力 量 以 爆 發 力 （ 瞬 發 力 ） 為 主 。 利 用 內 胎 的

彈 性 效 果 ， 來 訓 練 肌 力 與 爆 發 力 的 內 胎 訓 練 法 ， 獲 得 柔 道 專

家 教 練 們 的 推 崇，訓 練 效 果 頗 受 肯 定（ 郭 癸 賓， 2 0 0 1）。內 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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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是 柔 道 運 動 的 最 佳 專 項 訓 練 方 式 ， 因 為 在 柔 道 的 破 勢 動

作 中 ， 拉 、 扯 是 主 要 基 礎 ， 而 透 過 內 胎 的 彈 性 ， 其 動 作 作 用

肌 群 最 接 近 柔 道 動 作 時 使 用 的 肌 群 ， 因 此 內 胎 訓 練 可 強 化 手

臂 速 度、爆 發 力 與 肌 耐 力 式，且 不 易 受 到 運 動 傷 害 的 困 擾（ 羅

友 維， 2 0 0 2）。 橡 皮 筋 可 以 輔 助 柔 道 技 術 上 各 部 位（ 腳、 腕 、

頸 、 腹 、 背 、 握 力 等 ）的 技 術 強 化 與 肌 力（ 王 榮 錫 ， 1 9 9 1）。 

二 、 爬 繩 訓 練  

    透 過 懸 掛 於 高 處 的 拔 河 繩 或 類 似 柔 道 衣 材 質 的 布 繩 ， 使

柔 道 選 手 在 迅 速 攀 爬 的 過 程 中 ， 強 化 腹 部 、 手 臂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等 。  

三 、 拉 力 訓 練  

    利 用 大 輪 胎 及 大 繩 進 行 拉 力 訓 練 ， 以 等 速 運 動 方 式 強 化

柔 道 選 手 之 爆 發 力 、 肌 力 及 肌 耐 力 等 ， 可 以 加 強 選 手 的 破 勢

動 作 ， 有 良 好 的 訓 練 效 果 。  

 

第 五 節  柔 道 的 肌 力 訓 練 相 關 研 究 

 

    柔 道 運 動 是 高 強 度 接 觸 性 的 對 抗 運 動 項 目 ， 是 一 項 對 運

動 能 力 素 質 要 求 頗 高 的 運 動 ， 集 力 量 、 技 巧 、 耐 力 、 協 調 、

敏 捷 性 和 平 衡 能 力 於 一 身 的 運 動 ， 其 中 以 強 度 大 和 反 應 迅 速

為 主 要 特 徵（ 劉 麗 萍 、劉 長 江 ， 2 0 0 4）。 崔 玉 鵬 等（ 2 0 0 4）指

出 ， 柔 道 訓 練 具 有 多 次 重 複 最 大 用 力 和 爆 發 用 力 ， 且 持 續 用

力 的 時 間 較 長 的 特 點 。 在 專 項 運 動 技 、 戰 術 訓 練 中 ， 運 動 員

要 不 斷 的 攻 擊 對 手 和 防 禦 對 手 的 進 攻 ， 擊 破 對 手 的 防 禦 能

力 ， 來 完 成 技 術 動 作 。 因 此 它 要 求 運 動 員 必 須 具 備 精 練 的 技

術 、 力 量 和 速 度 等 能 力 。 而 孫 秋 紅 （ 2 0 0 3） 也 指 出 ， 影 響 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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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運 動 員 的 主 要 因 素 包 括 基 本 運 動 技 巧、敏 捷 性、柔 道 技 術、

柔 韌 性、耐 力、力 量、速 度、爆 發 力、健 康 水 準、心 理 技 能 、

戰 術 及 周 圍 環 境 等 等。其 中，屬 於 身 體 素 質 部 分 的 包 括 力 量、

速 度 、 爆 發 力 、 柔 韌 性 。 也 就 是 說 ， 柔 道 是 力 量 、 技 術 、 戰

術 的 競 技 運 動 ， 是 速 度 、 耐 力 、 力 量 等 多 種 運 動 能 力 的 綜 合

表 現 。  

    肌 肉 力 量，一 般 稱 為 肌 力，是 肌 肉 產 生 最 大 力 量 的 能 力，

控 制 著 身 體 的 運 動 。 但 是 最 大 力 量 的 獲 得 ， 可 能 是 肌 肉 在 不

同 的 速 度 下 作 等 長 、 向 心 或 離 心 的 收 縮 所 產 生 的 。 因 此 ， 肌

肉 力 量 可 能 是 由 單 一 肌 肉 或 肌 群 在 不 同 的 動 作 型 態 、 動 作 速

度 及 肌 肉 長 度 下 收 縮 產 生 的 結 果 。 因 為 涉 及 許 多 變 數 ， 所 以

肌 力 並 非 是 在 單 一 情 況 下 評 估 測 量 的 結 果 ， 在 定 義 肌 力 時 ，

必 須 考 慮 特 定 的 速 度 。 肌 力 可 定 義 為 ： 一 肌 肉 或 肌 肉 群 在 特

定 的 速 度 下 所 產 生 的 最 大 力 量 。 肌 力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形 態 ， 一

般 分 為：一 般 肌 力、專 項 肌 力、最 大 肌 力、肌 耐 力、爆 發 力 、

絕 對 肌 力 、 與 相 對 肌 力 。 其 中 相 對 肌 力 對 運 動 時 運 動 員 的 移

動，或 是 以 體 重 分 級 的 運 動 項 目 非 常 重 要（ 如：柔 道、角 力 ）。

例 如 ， 體 操 選 手 訓 練 時 參 與 運 動 的 肌 肉 ， 相 對 肌 力 至 少 要 達

到 1 . 0， 否 則 可 能 無 法 在 吊 環 上 完 成 十 字 支 撐 。 也 就 是 說 絕

對 肌 力 至 少 必 須 足 以 支 撐 運 動 員 的 體 重 （ B o m p a ,  2 0 0 4）。  

    肌 力 在 柔 道 運 動 中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環 。 柔 道 運 動 是 兩 人

在 同 一 場 地 上 ， 透 過 拉 、 扯 、 推 、 擠 等 方 式 破 壞 對 手 重 心 ，

進 而 取 位、摔 倒 對 手 的 運 動，而 在 拉、扯、推、擠 的 過 程 中 ，

肌 力 就 顯 得 非 常 重 要。 1 9 9 6 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會，女 子 第 一 量

級 金 牌 北 韓 桂 順 姬 選 手 ， 竟 然 擊 敗 原 本 呼 聲 最 高 的 日 本 選 手

田 村 亮 子 ， 其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力 量 素 質 的 差 距 。 北 韓 教 練 在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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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訪 談 中 指 出 桂 順 姬 選 手 擁 有 雄 厚 之 力 量 素 質 ， 在 仰 臥 推 舉

與 蹲 舉 的 最 大 肌 力 分 別 達 到 8 5 k g 與 1 3 5 k g！ 這 樣 的 力 量 基

礎 ， 讓 同 量 級 的 選 手 望 塵 莫 及 ， 也 讓 日 本 技 術 層 次 最 高 的 田

村 亮 子 俯 首 稱 臣。另 外，在 1 9 6 1 年 世 界 柔 道 錦 標 賽 中，荷 蘭

的 G e e s i n k 在 無 限 量 級 擊 敗 日 本 神 永 昭 夫 ， 捧 回 冠 軍 獎 座 ，

粉 碎 日 本 獨 霸 世 界 的 美 夢 。 賽 後 日 本 專 家 分 析 其 失 敗 原 因 ，

發 現 G e e s i n k 當 時 特 別 注 重 重 量 訓 練 ， 是 主 要 致 勝 關 鍵 （ 羅

友 維， 2 0 0 2）。由 以 上 文 獻 研 究，可 以 說 明 肌 力 對 柔 道 運 動 的

表 現 具 有 重 要 影 響 因 素 重 要 性 。 羅 友 維 （ 1 9 9 9） 針 對 柔 道 動

作 常 使 用 的 作 用 肌 ， 指 出 柔 道 技 術 常 用 的 作 用 肌 肉 部 位 如 表

2 - 3。  

 

表 2 - 3   柔 道 技 術 常 用 之 作 用 肌 肉 部 位  

人 體 部 位  主 要 肌 肉 群  

頸 部 肌 肉  

 

胸 鎖 乳 突 肌 、 後 大 頭 直 肌  

肩 部 肌 肉  

 

三 角 肌 、 棘 上 肌 、 棘 下 肌 、 大 圓 肌 、 小 圓 肌

手 臂 肌 肉  

 

肱 二 頭 肌 、 肱 三 頭 肌 、 前 臂 肌 群  

腹 部 肌 肉  

 

腹 直 肌 、 腹 外 斜 肌 、 腹 內 斜 肌  

大 腿 臀 部 肌 肉  

 

 

腰 大 肌 、 股 四 頭 肌 、 縫 匠 肌 、 股 二 頭 肌 、 半

腱 肌 、 半 膜 肌  

資 料 來 源 ： 羅 友 維 （ 1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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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於 運 動 的 特 性 不 同 ， 肌 力 的 重 要 性 也 會 因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 所 佔 的 比 例 不 相 同 ， 例 如 在 柔 道 、 舉 重 及 田 徑 項 目 中

的 短 跑 、 跳 躍 和 投 擲 動 作 中 ， 肌 力 就 是 主 要 的 決 勝 因 素 。 研

究 已 指 出 ， 肌 力 不 足 或 是 彼 此 拮 抗 的 肌 肉 肌 力 不 平 衡 ， 往 往

是 造 成 肌 肉 運 動 傷 害 的 主 因 。 因 此 ， 肌 力 不 僅 對 於 運 動 成 績

的 增 進 有 幫 助 ， 對 於 運 動 傷 害 預 防 ，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更 不 容 輕

忽 。 除 了 在 競 技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之 外 ， 肌 力 在 一 般 生 活 上 也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由 於 科 技 的 進 步 ， 機 器 代 替 人 力 與 人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逐 漸 減 少 ， 人 們 的 生 活 方 式 趨 向 於 坐 式 生 活 ， 體 適

能 便 無 可 避 免 的 逐 漸 衰 退 。 其 中 肌 肉 適 能 的 衰 退 更 是 造 成 所

謂 文 明 病 的 原 因 之 一 ， 如 ： 下 背 疼 痛 。 如 今 ， 肌 力 的 增 進 ，

被 認 為 對 於 非 運 動 員 的 健 康 體 能 的 維 持 ， 及 現 代 文 明 病 的 預

防 也 有 很 大 的 助 益 。  

 

第 六 節  結 語 

 

    柔 道 運 動 自 1 9 6 4 年 東 京 奧 運 成 為 正 式 競 賽 項 目 之 一

後 ， 為 了 讓 比 賽 更 具 張 力 與 可 看 性 ， 規 則 也 逐 年 修 改 。 2 0 0 9

年 柔 道 運 動 在 比 賽 規 則 上 有 重 大 修 訂：以 往「 效 果 K o k a」之

得 分 （ 諸 如 ： 臀 、 肩 、 大 腿 部 份 著 地 及 壓 制 / O s a e k o m i 時 間

1 0 - 1 4 秒 ） 已 經 廢 止 ， 往 後 得 分 技 術 將 由 「 有 效 Y U K O」 起

算，該 比 賽 規 則 將 於 2 0 0 9 年 1 月 1 日 起 正 式 實 施。而 在 2 0 0 3

年 開 始 實 施 的「 黃 金 得 分 制（ G o l d e n  S c o r e  S y s t e m）」雙 方 運

動 員 得 分 相 同 將 再 延 長 五 分 鐘 比 賽 時 間 的 規 定 ， 亦 改 為 延 長

三 分 鐘。而 2 0 1 0 年 1 月 1 日 起，比 賽 一 開 始 禁 用 雙 手 割 和 抱

單 腳 的 動 作 ， 除 了 將 柔 道 與 角 力 有 所 區 分 外 ， 並 能 提 升 柔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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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及 增 加 可 看 性 。  

至 今 肌 力 對 於 柔 道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日 漸 趨 重 ， 除 了 在 比 賽

中 可 以 藉 由 肌 力 來 取 得 優 勝 之 外 ， 還 可 以 預 防 訓 練 時 傷 害 的

發 生 。 但 是 我 們 無 法 由 基 本 檢 測 來 掌 握 肌 力 強 度 的 水 準 ， 因

此 透 過 等 速 肌 力 的 檢 測 ， 可 以 察 覺 選 手 的 慣 用 與 非 慣 用 二 側

的 肌 耐 力 、 速 耐 力 水 準 有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且 可 以 針 對 柔 道 運

動 所 需 強 化 的 肌 力 部 位 進 行 強 化 訓 練 ， 以 增 強 選 手 的 肌 肉 適

能 。 柔 道 運 動 也 應 如 此 ， 透 過 等 速 肌 力 的 檢 測 ， 了 解 選 手 慣

用 測 與 非 慣 用 側 的 差 異 ， 進 而 改 善 選 手 慣 用 與 非 慣 用 側 的 肌

力 差 異 ， 提 升 自 我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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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方法 
 

第 一 節  實 驗 參 加 者 

 

    募 集 實 驗 參 加 者 ， 徵 求 運 動 員 同 意 後 ， 請 柔 道 運 動 員 擔

任 實 驗 參 加 者 ， 並 在 簽 署 同 意 書 及 監 護 人 同 意 書 後 方 進 行 本

研 究 的 測 試 。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3 6 位 臺 中 縣 立 后 綜 高 級 中 學 及

國 立 豐 原 高 商 柔 道 代 表 隊 ， 年 齡 1 6 . 7 ± 1 . 6 歲 ， 男 生 1 6 人 、

女 生 2 0 人 ， 大 致 技 巧 ， 以 自 己 的 主 動 作 為 區 分 ， 手 技 者 2 1

人 ， 足 技 者 1 5 人 ， 學 習 柔 道 年 資 4 . 5 ± 0 . 8 年 ， 受 試 者 以 下 肢

膝 關 節 先 進 行 測 試 ， 完 成 後 隔 週 再 進 行 上 肢 肘 關 節 測 試 。  

 

第 二 節  儀 器 設 備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儀 器 為 B i o d e x  S 4  P r o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與 訓

練 系 統， B i o d e x  S 4  P r o 肌 力 測 量 系 統 可 以 測 量 肌 肉 的 工 作 形

式 包 括 ：  

向 心 工 作 ： 工 作 速 度 範 圍 最 低 可 達 0 . 2 5 度 /秒 以 下 ， 最 高 可  

          達 5 0 0 度 /秒 以 上 ， 力 矩 可 達 6 8 0 N m 以 上 。  

離 心 工 作 ： 工 作 速 度 範 圍 最 低 可 達 0 . 2 5 度 /秒 以 下 ， 最 高 可  

          達 3 0 0 度 /秒 以 上 ， 力 矩 可 達 5 4 0 N m 以 上 。  

等 長 工 作 ： 力 矩 可 達 6 8 0 N m 以 上 。  

    本 系 統 主 要 測 量 的 人 體 關 節：踝、膝、髖、肩、肘、腕 ；

底 座 為 雙 軌 道 ， 軌 道 上 可 以 任 意 安 裝 動 力 機 或 單 座 椅 ， 坐 椅

及 動 力 機 可 以 任 意 在 軌 道 上 滑 動 調 整 距 離 ， 調 整 距 離 可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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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c m 以 上 ； 單 座 椅 附 有 軌 道 以 前 後 滑 動 調 整 ， 滑 動 範 圍 在  

8 0 c m 以 上 ； 皮 革 座 椅 與 靠 背 可 調 整 至 水 平 ， 坐 墊 可 以 3 6 0

度 旋 轉 ； 座 椅 靠 背 與 座 椅 需 加 大 以 符 合 運 動 員 較 大 的 體 型 需

求 ； 具 動 力 機 及 軌 道 、 腳 踏 式 固 定 開 關 ， 以 任 意 在 軌 道 上 滑

動 ， 以 座 椅 為 中 心 ， 動 力 機 可 以 左 右 橫 向 滑 動 8 0 c m 以 上 。  

 

 
圖 3 - 1  B i o d e x  S 4  P r o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與 訓 練 系 統  

 

第 三 節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募 集 實 驗 參 加 者 ， 徵 求 運 動 員 同 意 後 ， 請 柔 道 運 動 員 擔

任 實 驗 參 加 者 ， 並 在 簽 署 同 意 書 及 監 護 人 同 意 書 後 ， 方 進 行

本 研 究 的 測 試 。 受 試 者 以 下 肢 膝 關 節 先 進 行 測 試 ， 完 成 後 隔

週 再 進 行 上 肢 肘 關 節 測 試 。  

    下 肢 肌 力 測 驗 ： 左 、 右 膝 關 節 屈 伸 肌 力 測 試 肌 力 負 荷 為

每 秒 3 0 度 做 8 次 為 重 負 荷 ， 每 秒 6 0 度 做 8 次 為 中 負 荷 及 每

秒 1 2 0 度 做 3 0 次 為 輕 負 荷，共 三 種 力 量 負 荷，組 與 組 之 間 休

息 一 分 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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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參 加 者 接 受 測 試，先 坐 上 B i o d e x 等 速 肌 力 儀 器，將 旋 轉

軸 中 心 對 正 膝 關 節 中 心 點 ， 調 整 椅 背 前 後 及 座 椅 深 度 ， 使 實

驗 參 加 者 感 到 舒 適 好 出 力 ， 如 圖 3 - 2。  

上 肢 肌 力 測 驗 ： 左 、 右 肘 關 節 屈 伸 肌 力 測 試 肌 力 負 荷 為

每 秒 3 0 度 做 8 次 為 重 負 荷 ， 每 秒 6 0 度 做 8 次 為 中 負 荷 及 每

秒 1 2 0 度 做 3 0 次 為 輕 負 荷，共 三 種 力 量 負 荷，組 與 組 之 間 休

息 一 分 鐘 。  

實 驗 參 加 者 接 受 測 試，先 坐 上 B i o d e x 等 速 肌 力 儀 器，將

旋 轉 軸 中 心 對 正 肘 關 節 中 心 點 ， 調 整 椅 背 前 後 及 座 椅 深 度 ，

使 實 驗 參 加 者 感 到 舒 適 好 出 力 ， 如 圖 3 - 3。  

 

 
圖 3 - 2  膝 關 節 的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的 現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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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3  肘 關 節 的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的 現 場  

 

第 四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一 、 肌 力 參 數  

    本 研 究 獲 得 的 肌 力 診 斷 參 數 包 括：最 大 力 矩（ 牛 頓 ‧米 ，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百 分 比，%）、平 均 爆 發 力（ WAT T S，

瓦 ）、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牛 頓 ‧米 ， N m）。  

二 、 統 計 方 法  

    本 研 究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進 行 手 技 與 足 技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上 肢 肌 力 比 較 與 下 肢 肌 力 比 較 ， 本 研 究 的 顯 著 水 準 設 定 α  

=  . 0 5， 統 計 分 析 的 軟 體 為 S P S S  1 2 . 0  f o r  W i n d o 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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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第 一 節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肌 力 差 異 

一 、 上 肢 肌 力  

    本 研 究 的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3 0 次 的 1 2 0 度 /秒 負 荷 上

肢 肌 力 測 驗 後 ， 計 算 左 手 與 右 手 的 最 大 力 矩 、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1，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1 9 . 0  N m， S D  =  5 . 6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2 0 . 2  N m， S D  =  8 . 4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3 6，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4 . 0  N m， S D  =  6 . 0  N m）， 足 技 組 （ M  

=  1 4 . 3  N m， S D  =  7 . 6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1 0，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3 7 . 2 %， S D  =  1 0 . 4 %），足 技 組 為（ M  =  3 3 . 0 %， S D  =  1 4 . 3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0 . 7 3， p  >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1 3 . 3  W， S D  =  7 . 7  

W） 與 足 技 組 （ M  =  1 1 . 9  W， S D  =  8 . 6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0 . 3 7， p  >  . 0 5。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1 9 . 0  N m， S D  =  3 . 2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2 2 . 4  

N m， S D  =  1 0 . 3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0 7，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1 5 . 3  N m， S D  =  3 . 7  N m）與 足 技 組（ M  =  1 8 . 0  N m，

S D  =  9 . 9  N m）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8 4，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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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3 6 . 9 %， S D  =  

4 . 2 %）， 足 技 組 為 （ M  =  3 6 . 4 %， S D  =  1 5 . 7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0 . 1 1， p  >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3 . 2  W， S D  =  4 . 6  W） 與 足

技 組 （ M  =  1 6 . 0  W， S D  =  1 1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7 5， p  >  . 0 5。而 右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顯 現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並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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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1 2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上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5 )  p  

左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1 9 . 0   5 . 6  2 0 . 2  8 . 4  - 0 . 3 6  . 7 2 1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3 7 . 2  1 0 . 4  3 3 . 0 1 4 . 3   0 . 7 3  . 4 7 6

平 均 爆 發 力    1 3 . 3   7 . 7  1 1 . 9  8 . 6   0 . 3 7  . 7 1 9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4 . 0   6 . 0  1 4 . 3  7 . 6  - 0 . 1 0  . 9 2 2

左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1 9 . 0   3 . 2  2 2 . 4 1 0 . 3  - 1 . 0 7  . 3 0 3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3 6 . 9   4 . 2  3 6 . 4 1 5 . 7   0 . 1 1  . 9 1 3

平 均 爆 發 力  1 3 . 2   4 . 6  1 6 . 0 1 1 . 0  - 0 . 7 5  . 4 6 6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5 . 3   3 . 7  1 8 . 0 9 . 9  - 0 . 8 4  . 4 1 3

右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1 9 . 3   6 . 1  2 0 . 0  8 . 2  - 0 . 1 9  . 8 5 2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3 7 . 9  1 2 . 0  3 2 . 2 1 4 . 0   0 . 9 2  . 3 7 1

平 均 爆 發 力  1 3 . 6   6 . 3  1 4 . 9  8 . 3  - 0 . 3 7  . 7 1 4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4 . 3   5 . 3  1 5 . 6  7 . 1  - 0 . 4 4  . 6 6 8

右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1 9 . 7   4 . 0  2 2 . 5  7 . 0  - 1 . 0 8  . 2 9 4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3 8 . 4   5 . 9  3 6 . 7 1 1 . 3   0 . 4 2  . 6 7 9

平 均 爆 發 力  1 5 . 1   4 . 9  1 6 . 4  8 . 0  - 0 . 4 4  . 6 6 8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6 . 4   3 . 4  1 7 . 7  5 . 9  - 0 . 6 1  . 5 5 2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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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8 次 的 6 0 度 /秒 負 荷 上 肢

肌 力 測 驗 後，計 算 左 手 與 右 手 的 最 大 力 矩、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2，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2 2 . 4 6  N m， S D  =  4 . 2 4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2 5 . 1 0  N m， S D  =  6 . 3 4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0 6，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9 . 2 4  N m， S D  =  3 . 5 0  N m） 與 足

技 組（ M  =  2 0 . 8 7  N m， S D  =  4 . 7 9  N m）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8 2， p  >  . 0 5。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4 4 . 1 1 %， S D  =  8 . 2 9 %）， 足 技 組 為 （ M  =  4 0 . 4 9 %， S D  =  

8 . 9 3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0 . 8 8， p  >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1 . 7  

W， S D  =  3 . 5 7  W） 與 足 技 組 （ M  =  1 1 . 7 0  W， S D  =  3 . 2 1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3 2， p  >  . 0 5。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2 1 . 6 6  N m， S D  =  3 . 0 5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2 7 . 6 7  N m， S D  =  1 4 . 1 5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3 8，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6 . 6 7  N m， S D  =  3 . 5 4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2 4 . 3 3  N m， S D  =  1 1 . 7 8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2 4，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4 2 . 4 0 %， S D  =  4 . 5 4 %）， 足 技 組 為 （ M  =  4 4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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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D  =  2 0 . 2 3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3 2， p  

>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3 . 0 2  W， S D  =  2 . 1 8  W） 與 足 技 組 （ M  =  1 5 . 1 4  W， S D  =  6 . 8 5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9 7， p  >  . 0 5。 而 右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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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6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上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5 )  p  

左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2 2 . 4 6 4 . 2 4 2 5 . 1 0 6 . 3 4  - 1 . 0 6  . 3 0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4 4 . 1 1 8 . 2 9 4 0 . 4 9 8 . 9 3  0 . 8 8  . 3 9  

平 均 爆 發 力  1 1 . 7  3 . 5 7 1 1 . 7 0 3 . 2 1  - 0 . 3 2  . 7 6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9 . 2 4 3 . 5 0 2 0 . 8 7 4 . 9 7  - 0 . 8 2  . 4 2  

左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2 1 . 6 6 3 . 0 5 2 7 . 6 7 1 4 . 1 5  - 1 . 3 8  . 1 9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4 2 . 4 0 4 . 5 4 4 4 . 4 0 2 0 . 2 3  - 0 . 3 2  . 7 5  

平 均 爆 發 力  1 3 . 0 2 2 . 1 8 1 5 . 1 4 6 . 8 5  - 0 . 9 7  . 3 5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6 . 6 7 3 . 5 4 2 4 . 3 3 1 1 . 7 8  - 1 . 2 4  . 2 3  

右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2 1 . 9 9 5 . 4 3 2 4 . 1 6 7 . 4 5  - 0 . 2 7  . 4 9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4 2 . 9 6 9 . 7 4 3 9 . 4 1 1 2 . 3 5  0 . 6 8  . 5 1  

平 均 爆 發 力  1 0 . 9 0 3 . 8 9 1 1 . 1 3 5 . 6 3  - 0 . 1 1  . 9 2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8 . 8 3 4 . 6 9 1 9 . 1 9 7 . 4 2  - 0 . 1 3  . 9 0  

右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2 2 . 7 5 4 . 0 0 2 4 . 4 6 6 . 3 0  - 0 . 7 1  . 4 9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4 4 . 3 9 6 . 1 3 3 8 . 5 7 1 3 . 2 4  1 . 2 7  . 2 2  

平 均 爆 發 力  1 3 . 4 7 2 . 7 8 1 4 . 3 7 5 . 7 1  - 0 . 4 5  . 6 6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0 . 3 7 3 . 3 5 2 1 . 5 6 6 . 1 6  - 0 . 5 3  . 6 0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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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8 次 的 3 0 度 /秒 負 荷 上 肢

肌 力 測 驗 後，計 算 左 手 與 右 手 的 最 大 力 矩、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3，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2 3 . 8 5  N m， S D  =  5 . 4 8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2 7 . 4 9  N m， S D  =  5 . 6 6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6 1，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2 1 . 9 6  N m， S D  =  4 . 0 9  N m） 與 足

技 組（ M  =  2 2 . 7 3  N m， S D  =  5 . 0 9  N m）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3 5， p  >  . 0 5。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5 0 . 4 0 %， S D  =  8 . 8 8 %）， 足 技 組 為 （ M  =  4 4 . 6 6 %， S D  =  

8 . 9 9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1 . 3 3， p  >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7 . 0 0  

W， S D  =  1 . 6 9  W） 與 足 技 組 （ M  =  7 . 3 4  W， S D  =  2 , 2 0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3 6， p  >  . 0 5。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2 4 . 8 6  N m， S D  =  3 . 1 4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3 1 . 0 0  N m， S D  =  1 5 . 9 8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2 6，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2 2 . 1 5  N m， S D  =  3 . 3 6  N m） 與 足

技 組（ M  =  2 7 . 9 9 N m， S D  =  1 5 . 2 9  N m）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2 4， p  >  . 0 5。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4 8 . 7 3 %， S D  =  5 . 1 3 %）， 足 技 組 為 （ M  =  4 9 . 5 3 %， S D  =  

2 2 . 4 7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5 )  =  - 0 . 1 2， p  >  . 0 5；



30 

而 左 肘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8 . 4 0  

W， S D  =  1 . 1 6  W） 與 足 技 組 （ M  =  9 . 7 7  W， S D  =  4 . 4 2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9 9， p  >  . 0 5。 而 右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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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3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上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5 )  p  

左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2 3 . 8 5  5 . 4 8  2 7 . 4 9 5 . 6 6  - 0 . 6 1  . 5 5  

標準化最大力矩  5 0 . 4 0  8 . 8 8  4 4 . 6 6 8 . 9 9   1 . 3 3  . 2 0  

平 均 爆 發 力   7 . 0 0  1 . 6 9  7 . 3 4 2 . 2 0  - 0 . 3 6  . 7 2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1 . 9 6  4 . 0 9  2 2 . 7 3 5 . 0 9  - 0 . 3 5  . 7 3  

左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2 4 . 8 6  3 . 1 4  3 1 . 0 0 1 5 . 9 8  - 1 . 2 6  . 2 3  

標準化最大力矩  4 8 . 7 3  5 . 1 3  4 9 . 5 3 2 2 . 4 7  - 0 . 1 2  . 9 1  

平 均 爆 發 力   8 . 4 0  1 . 1 6   9 . 7 7  4 . 4 2  - 0 . 9 9  . 3 4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2 . 1 5  3 . 3 6  2 7 . 9 9 1 5 . 2 9  - 1 . 2 4  . 2 3  

右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1 6 . 4 8  6 . 1 0  2 7 . 2 0  8 . 3 8  - 0 . 2 1  . 8 4  

標準化最大力矩  5 1 . 9 0  1 1 . 6 3 4 4 . 1 4 1 3 . 0 4   1 . 3 2  . 2 1  

平 均 爆 發 力   7 . 2 6   2 . 1 2  7 . 2 9  2 . 4 6  - 0 . 0 2  . 9 8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2 . 3 4   4 . 5 1 2 2 . 9 6  7 . 1 2  - 0 . 2 3  . 8 2  

右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2 5 . 5 9  3 . 7 0  2 7 . 2 1 5 . 8 7  - 0 . 7 2  . 4 8  

標準化最大力矩  4 9 . 9 7  5 . 1 9  4 4 . 2 4 9 . 2 2   1 . 7 0  . 1 1  

平 均 爆 發 力   8 . 5 8  1 . 4 1   9 . 0 3 2 . 6 9  - 0 . 4 7  . 6 5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3 . 1 4  3 . 0 6  2 4 . 2 3 5 . 6 9  - 0 . 5 3  . 6 0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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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下 肢 肌 力  
    本 研 究 的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3 0 次 的 1 2 0 度 /秒 負 荷 下

肢 肌 力 測 驗 後 ， 計 算 左 腳 與 右 腳 的 最 大 力 矩 、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4，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8 6 . 0  N m， S D  =  2 0 . 6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1 0 0 . 4  N m， S D  =  2 5 . 7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2 7，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6 4 . 2  N m， S D  =  1 7 . 4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7 7 . 0  N m， S D  =  2 0 . 7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3 6， p  >  . 0 5。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1 7 1 . 6 %， S D  =  4 0 . 5 %）， 足 技 組 為 （ M  =  1 6 5 . 2 %， S D  =  

4 5 . 8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0 . 3 0，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6 9 . 2  

W， S D  =  1 8 . 7  W） 與 足 技 組 （ M  =  8 3 . 6  W， S D  =  2 3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4 0， p  >  . 0 5。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4 2 . 4  N m， S D  =  5 . 9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4 9 . 2  N m， S D  =  1 4 . 3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4 0，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2 8 . 5  N m， S D  =  6 . 7  N m）與 足 技 組（ M  

=  3 4 . 6 N m， S D  =  1 2 . 7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3 1，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8 5 . 2 %， S D  =  1 4 . 5 %），足 技 組 為（ M  =  8 1 . 1 %， S D  =  2 6 . 9 %），



33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4 2，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2 9 . 2  W， S D  =  9 . 0  

W） 與 足 技 組 （ M  =  3 4 . 6  W， S D  =  1 2 . 7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1 . 3 1， p  >  . 0 5。 而 右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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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1 2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下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5 )  p  

左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8 6 . 0  2 0 . 6  1 0 0 . 4 2 5 . 7 - 1 . 2 7  . 2 2 5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7 1 . 6 4 0 . 5  1 6 5 . 2 4 5 . 8  0 . 3 0  . 7 6 9

平 均 爆 發 力   6 9 . 2 1 8 . 7   8 3 . 6 2 3  - 1 . 4 0  . 1 8 2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6 4 . 2 1 7 . 4   7 7 . 0 2 0 . 7 - 1 . 3 6  . 1 9 3

左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4 2 . 4   5 . 9  4 9 . 2  1 4 . 3 - 1 . 4 0  . 1 8 4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8 5 . 2  1 4 . 5  8 1 . 1  2 6 . 9  0 . 4 2  . 6 8 3

平 均 爆 發 力  2 9 . 2   9 . 0  3 6 . 7  1 7 . 8 - 1 . 1 7  . 2 5 8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8 . 5   6 . 7  3 4 . 6  1 2 . 7 - 1 . 3 1  . 2 0 8

右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8 1 . 2 3 4 . 8  1 0 0 . 8 2 5 . 9 - 1 . 2 0  . 2 4 7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7 3 . 0 5 4 . 5  1 6 4 . 0 3 9 . 2  0 . 3 6  . 7 2 5

平 均 爆 發 力   6 6 . 2 2 6 . 4   7 6 . 3 2 2 . 4 - 0 . 7 8  . 4 4 5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6 3 . 0 2 3 . 0   7 1 . 7 1 9 . 3 - 0 . 7 9  . 4 4 2

右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4 0 . 7  1 5 . 0  4 9 . 0  1 4 . 3 - 1 . 1 1  . 2 8 4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8 1 . 2  2 9 . 7  7 9 . 8  2 1 . 7  0 . 1 1  . 9 1 8

平 均 爆 發 力  2 8 . 2  1 4 . 1  3 6 . 6  1 6 . 9 - 1 . 0 9  . 2 9 2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7 . 1  1 1 . 9  3 3 . 9  1 2 . 5 - 1 . 1 1  . 2 8 6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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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8 次 的 6 0 度 /秒 負 荷 下 肢

肌 力 測 驗 後，計 算 左 腳 與 右 腳 的 最 大 力 矩、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5，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1 1 3 . 5 9  N m， S D  =  2 5 . 0 2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1 2 1 . 2 5  N m， S D  =  3 5 . 8 2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5 2，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9 5 . 5 6  N m， S D  =  2 1 . 1 7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1 0 5 . 0 2  N m， S D  =  3 3 . 4 0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7 1，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2 2 6 . 0 1 %， S D  =  4 6 . 8 8 %）， 足 技 組 為 （ M  =  

2 0 1 . 2 2 %， S D  =  6 8 . 7 7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0 . 8 7，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6 0 . 7 2 W， S D  =  1 8 . 1 1  W） 與 足 技 組 （ M  =  6 6 . 1 5  W，

S D  =  1 9 . 6 3  W）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5 )  = -  0 . 5 7， p  >  . 0 5。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5 0 . 4 1 N m， S D  =  

9 . 3 7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5 6 . 4 8  N m， S D  =  1 9 . 6 9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8 7，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4 2 . 4 4  N m， S D  =  

9 . 5 9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4 7 . 7 8 N m， S D  =  2 0 . 1 8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7 5，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M  =  1 0 0 . 5 5 %， S D  =  1 8 . 0 3 %）， 足 技 組 為

（ M  =  9 2 . 6 3 %， S D  =  3 3 . 6 8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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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1 5 )  =  0 . 6 4，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2 7 . 2 8  W， S D  =  7 . 2 7  W）與 足 技 組（ M  =  3 0 . 3 7  

W， S D  =  1 5 . 6 6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5 6， p  

>  . 0 5。 而 右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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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6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下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5 )  p  

左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1 1 3 . 5 9 2 5 . 0 2  1 2 1 . 2 5 3 5 . 8 2  - 0 . 5 2  . 6 1

標準化最大力矩  2 2 6 . 0 1 4 6 . 8 8  2 0 1 . 2 2 6 8 . 7 7  0 . 8 7  . 3 9

平 均 爆 發 力  6 0 . 7 5 1 8 . 1 1  6 6 . 1 5 1 9 . 6 3  - 0 . 5 7  . 5 8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9 5 . 5 6 2 1 . 1 7  1 0 5 . 0 2 3 3 . 4 0  - 0 . 7 1  . 4 9

左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5 0 . 4 1 9 . 3 7  5 6 . 4 8 1 9 . 6 9  - 0 . 8 7  . 4 0

標準化最大力矩  1 0 0 . 5 5 1 8 . 0 3  9 2 . 6 3 3 3 . 6 8  0 . 6 4  . 5 3

平 均 爆 發 力  2 7 . 2 8 7 . 2 7  3 0 . 3 7 1 5 . 6 6  - 0 . 5 6  . 5 8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4 2 . 4 4 9 . 5 9  4 7 . 7 8 2 0 . 1 8  - 0 . 7 5  . 4 7

右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1 1 1 . 7 7 3 9 . 4 5  1 1 3 . 4 7 4 9 . 4 4  - 0 . 0 8  . 9 4

標準化最大力矩  2 2 2 . 6 5 7 7 . 8 5  1 8 8 . 9 2 8 6 . 7 7  0 . 8 2  . 4 2

平 均 爆 發 力  5 8 . 5 3 2 3 . 1 9  5 9 . 2 8 2 7 . 0 7  - 0 . 0 6  . 9 5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9 6 . 8 6 3 8 . 0 1  9 6 . 2 2 4 4 . 3 8  0 . 0 3  . 9 8

右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5 1 . 7 8 1 8 . 2 1  5 3 . 5 7 1 8 . 8 4  - 0 . 1 9  . 8 5

標準化最大力矩  1 0 3 . 4 5 3 6 . 2 5  8 9 . 5 5 3 1 . 1 4  - 0 . 7 9  . 4 4

平 均 爆 發 力  2 8 . 5 4 1 2 . 9 7  2 9 . 9 3 1 4 . 9 4  - 0 . 2 0  . 8 4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4 3 . 3 4 1 7 . 5 8  4 4 . 9 5 1 9 . 9 8  - 0 . 1 7  . 8 7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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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8 次 的 3 0 度 /秒 負 荷 下 肢

肌 力 測 驗 後，計 算 左 腳 與 右 腳 的 最 大 力 矩、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6，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1 3 4 . 0 0  N m， S D  =  2 5 7 . 6 8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1 5 . 2 8  N m， S D  =  4 0 . 0 0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0 8，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2 0 . 3 1  N m， S D  =  2 8 . 4 6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1 2 2 . 6 5  N m， S D  =  3 4 . 4 9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1 3，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2 6 7 . 3 7 %， S D  =  5 2 . 2 9 %）， 足 技 組 為 （ M  =  

2 2 3 . 6 8 %， S D  =  6 7 6 . 0 5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1 . 4 1，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3 9 . 0 5 W， S D  =  1 1 . 0 0  W）與 足 技 組（ M  =  3 9 . 7 5  W，

S D  =  8 . 9 2  W）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1 3， p  >  . 0 5。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5 6 . 4 7 N m， S D  =  

7 . 4 5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6 1 . 8 7  N m， S D  =  1 6 . 1 8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9 5，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5 0 . 0 6  N m， S D  =  

7 . 9 3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5 3 . 4 0 N m， S D  =  1 2 . 9 3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6 7，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M  =  1 1 3 . 2 4 %， S D  =  1 6 . 9 5 %）， 足 技 組 為

（ M  =  1 0 1 . 0 5 %， S D  =  2 6 . 5 8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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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1 5 )  =  1 . 1 6，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1 7 . 9 7  W， S D  =  4 . 1 1  W）與 足 技 組（ M  =  1 8 . 9 8  

W， S D  =  5 . 6 6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4 3， p  

>  . 0 5。 而 右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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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  女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3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下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5 )  p  

左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1 3 4 . 0 0 2 7 . 6 8 1 3 5 . 2 8 4 0 . 0 0  - 0 . 0 8   . 9 4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2 6 7 . 3 7 5 2 . 2 9 2 2 3 . 6 8 7 6 . 0 5   1 . 4 1   . 1 8

平 均 爆 發 力   3 9 . 0 5 1 1 . 0 0 3 9 . 7 5  8 . 9 2  - 0 . 1 3   . 9 0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2 0 . 3 1 2 8 . 4 6 1 2 2 . 6 5 3 4 . 4 9  - 0 . 1 3   . 9 0

左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5 6 . 4 7  7 . 4 5 6 1 . 8 7 1 6 . 1 8  - 0 . 9 5   . 3 6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1 3 . 2 4 1 6 . 9 5 1 0 1 . 0 5 2 6 . 5 8  1 . 1 6   . 2 6

平 均 爆 發 力   1 7 . 9 7  4 . 1 1 1 8 . 9 8  5 . 6 6  - 0 . 4 3   . 6 8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5 0 . 0 6  7 . 9 3 5 3 . 4 0 1 2 . 9 3  - 0 . 6 7   . 5 2

右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1 4 2 . 6 0 2 9 . 8 3 1 4 5 . 8 5 4 1 . 5 5  - 0 . 1 9   . 8 5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2 8 4 . 6 9 5 8 . 5 8 2 3 9 . 1 3 7 1 . 0 8  1 . 4 2  . 1 8

平 均 爆 發 力   4 0 . 3 6 8 . 9 2  3 8 . 8 3 1 5 . 0 2  0 . 2 7   . 7 9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2 6 . 2 5 2 6 . 6 6 1 2 1 . 3 0 4 3 . 9 1  0 . 2 9   . 7 8

右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6 0 . 6 7 1 2 . 4 2 6 5 . 1 0 1 5 . 9 1  - 0 . 6 4   . 5 3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2 1 . 2 4 2 4 . 0 0 1 0 5 . 8 7 2 3 . 4 2   1 . 2 7   . 2 2

平 均 爆 發 力   1 9 . 0 2  5 . 0 6 2 0 . 2 0 8 . 6 6  - 0 . 3 6   . 7 3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5 3 . 4 0 1 2 . 1 5 5 5 . 9 5 1 8 . 2 4  - 0 . 3 5   . 7 3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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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肌 力 差 異 

 

一 、 上 肢 肌 力   
    本 研 究 的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3 0 次 的 1 2 0 度 /秒 負 荷 上

肢 肌 力 測 驗 後 ， 計 算 左 手 與 右 手 的 最 大 力 矩 、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7，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3 1 . 9  N m， S D  =  6 . 4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3 2 . 8  N m， S D  =  9 . 7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2 3，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2 3 . 9  N m， S D  =  6 . 0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2 3  N m， S D  =  6 . 4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0 . 2 9，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5 1 . 0 %， S D  =  1 0 . 4 %），足 技 組 為（ M  =  4 8 . 5 %， S D  =  1 2 . 3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0 . 4 4， p  >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1 9 . 0  W， S D  =  9 . 0  

W） 與 足 技 組 （ M  =  1 5 . 0  W， S D  =  7 . 2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0 . 9 6， p  >  . 0 5。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3 3 . 6  N m， S D  =  8 . 2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3 9 . 3  

N m，S D  =  9 . 5  N m），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4 )  =  - 1 . 2 9，

p  >  . 0 5；而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2 7 . 6  N m， S D  =  7 . 9  N m）與 足 技 組（ M  =  3 2 . 0  N m， S D  =  6 . 5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1 8，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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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5 3 . 2 %， S D  =  1 1 . 1 %），

足 技 組 為 （ M  =  5 8 . 1 %， S D  =  1 1 . 7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8 5， p  >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2 6 . 5  W， S D  =  1 0 . 7  W） 與 足 技 組 （ M  

=  3 0 . 9  W， S D  =  8 . 4  W）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4 )  =  - 0 . 8 9，

p  >  . 0 5。 而 右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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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1 2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上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4 )  p  

左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3 1 . 9   6 . 4  3 2 . 8  9 . 7  - 0 . 2 3  . 8 2 2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5 1 . 0  1 0 . 4  4 8 . 5  1 2 . 3  0 . 4 4  . 6 6 5

平 均 爆 發 力  1 9 . 0   9 . 0  1 5 . 0   7 . 2  0 . 9 6  . 3 5 3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3 . 9   6 . 0  2 3 . 0   6 . 4  0 . 2 9  . 7 7 3

左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3 3 . 6  8 . 2  3 9 . 3  9 . 5  - 1 . 2 9  . 2 1 7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5 3 . 2  1 1 . 1  5 8 . 1  1 1 . 7  - 0 . 8 5  . 4 0 8

平 均 爆 發 力  2 6 . 5  1 0 . 7  3 0 . 9   8 . 4  - 0 . 8 9  . 3 8 7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7 . 6   7 . 9  3 2 . 0   6 . 5  - 1 . 1 8  . 2 5 7

右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2 9 . 9  5 . 9  3 0 . 0   6 . 9  - 0 . 0 5  . 9 6 0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4 7 . 3  7 . 6  4 4 . 9  1 1 . 4   0 . 5 2  . 6 0 8

平 均 爆 發 力  2 0 . 4  6 . 2  1 7 . 3   9 . 8   0 . 7 8  . 4 4 7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3 . 5  3 . 6  2 1 . 4   5 . 3   0 . 9 5  . 3 6 0

右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3 6 . 9   7 . 2  3 5 . 1   9 . 7   0 . 4 2  . 6 8 0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5 8 . 7  1 0 . 5  5 2 . 2  1 3 . 7   1 . 0 7  . 3 0 3

平 均 爆 發 力  2 9 . 4   7 . 3  2 7 . 5   7 . 8   0 . 5 1  . 6 1 8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2 9 . 2   6 . 2  2 9 . 2   8 . 2  - 0 . 0 1  . 9 9 6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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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8 次 的 6 0 度 /秒 負 荷 上 肢

肌 力 測 驗 後，計 算 左 手 與 右 手 的 最 大 力 矩、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8，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3 8 . 1 2  N m， S D  =  8 . 9 3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3 6 . 8 6  N m， S D  =  9 . 0 6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0 . 2 8，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3 8 . 0 6  N m， S D  =  2 1 . 9 2  N m） 與 足

技 組（ M  =  3 2 . 1 9  N m， S D  =  8 . 6 8  N m）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0 . 6 7，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6 0 . 5 6 %， S D  =  1 2 . 6 0 %）， 足 技 組 為 （ M  =  5 4 . 9 4 %， S D  

=  1 3 . 5 1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4 )  =  0 . 8 6， p  >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7 . 7 7  

W， S D  =  7 . 2 7  W） 與 足 技 組 （ M  =  1 5 . 0 4  W， S D  =  6 . 8 9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0 . 7 6， p  >  . 0 5。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3 8 . 4 4 N m， S D  =  9 . 8 8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4 4 . 2 4  N m， S D  =  9 . 7 4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1 7，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3 5 . 0 3  N m， S D  =  8 . 7 0  N m） 與 足

技 組（ M  =  4 0 . 5 7  N m， S D  =  8 . 7 6  N m）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2 6， p  >  . 0 5。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6 0 . 7 7 %， S D  =  1 2 . 9 7 %）， 足 技 組 為 （ M  =  6 5 . 9 6 %， S D  

=  1 5 . 9 3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4 )  = - 0 . 7 2，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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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左 肘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2 4 . 1 9  

W， S D  =  6 . 1 9  W） 與 足 技 組 （ M  =  2 7 . 3 7  W， S D  =  5 . 5 8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0 6， p  >  . 0 5。 而 右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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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6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上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4 )  p  

左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3 8 . 1 2 8 . 9 3 3 6 . 8 6 9 . 0 6  0 . 2 8  . 7 8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6 0 . 5 6 1 2 . 6 0 5 4 . 9 4 1 3 . 5 1  0 . 8 6  . 4 1  

平 均 爆 發 力  1 7 . 7 7  7 . 2 7 1 5 . 0 4 6 . 8 9  0 . 7 6  . 4 6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3 8 . 0 6 2 1 . 9 2 3 2 . 1 9 8 . 6 8  0 . 6 7  . 5 2  

左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3 8 . 4 4 9 . 8 8 4 4 . 2 4 9 . 7 4  - 1 . 1 7  . 2 6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6 0 . 7 7 1 2 . 9 7 6 5 . 9 6 1 5 . 9 3  - 0 . 7 2  . 4 8  

平 均 爆 發 力  2 4 . 1 9  6 . 1 9 2 7 . 3 7  5 . 5 8  - 1 . 0 6  . 3 1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3 5 . 0 3  8 . 7 0 4 0 . 5 7  8 . 7 6  - 1 . 2 6  . 2 3  

右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3 5 . 7 3 6 . 3 4 3 6 . 8 7 9 . 0 5  - 0 . 3 0  . 7 7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5 6 . 8 0 8 . 8 7 5 4 . 9 4 1 3 . 6 6  0 . 3 3  . 7 5  

平 均 爆 發 力  1 7 . 6 1 4 . 5 6 1 8 . 8 4  8 . 5 1  - 0 . 3 7  . 7 2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3 0 . 9 0 5 . 9 7 3 2 . 2 1  8 . 6 3  - 0 . 3 6  . 7 2  

右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4 1 . 3 3 1 0 . 1 3 4 0 . 0 4 9 . 6 7  0 . 2 6  . 8 0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6 5 . 4 4 1 3 . 4 3 5 9 . 5 9 1 3 . 4 1  0 . 8 7  . 4 0  

平 均 爆 發 力  2 5 . 2 9  7 . 4 4 2 3 . 8 6  6 . 8 7  0 . 3 9  . 7 0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3 6 . 3 6  9 . 3 7 3 5 . 6 6  9 . 7 3  0 . 1 5  . 8 9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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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8 次 的 3 0 度 /秒 負 荷 上 肢

肌 力 測 驗 後，計 算 左 手 與 右 手 的 最 大 力 矩、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9，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4 0 . 2 4  N m， S D  =  8 . 3 1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4 0 . 5 1  N m， S D  =  9 . 6 4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0 6，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3 4 . 9 6  N m， S D  =  9 . 4 1  N m） 與 足

技 組（ M  =  3 6 . 4 4  N m， S D  =  8 . 7 5  N m）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0 . 3 2，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6 3 . 9 4 %， S D  =  1 1 . 4 6 %）， 足 技 組 為 （ M  =  6 0 . 4 4 %， S D  

=  1 4 . 7 6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4 )  =  0 . 5 4， p  >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0 . 5 0  

W， S D  =  3 . 4 5  W） 與 足 技 組 （ M  =  1 0 . 2 0  W， S D  =  3 . 6 5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0 . 1 7， p  >  . 0 5。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4 0 . 2 6  N m， S D  =  1 0 . 8 0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5 2 . 1 9  N m， S D  =  6 . 3 9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7 2， p  >  . 0 5； 而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3 9 . 7 6  N m， S D  =  9 . 4 9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4 6 . 1 1  N m， S D  =  5 . 3 7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5 8，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M  =  6 9 . 9 4 %， S D  =  1 3 . 8 7 %），足 技 組 為（ M  =  7 8 . 4 7 %，

S D  =  1 5 . 4 8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1 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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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5； 而 左 肘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4 . 8 0  W， S D  =  3 . 7 1  W） 與 足 技 組 （ M  =  1 7 . 4 4  W， S D  =  1 . 4 2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7 8， p  >  . 0 5。 而 右 側 肘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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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3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上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4 )  p  

左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4 0 . 2 4 8 . 3 1 4 0 . 5 1 9 . 6 4  - 0 . 0 6  . 9 5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6 3 . 9 4 1 1 . 4 6 6 0 . 4 4 1 4 . 7 6   0 . 5 4  . 6 0  

平 均 爆 發 力  1 0 . 5 0 3 . 4 5 1 0 . 2 0 3 . 6 5   0 . 1 7  . 8 7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3 4 . 9 6 9 . 4 1 3 6 . 4 4 8 . 7 5  - 0 . 3 2  . 7 5  

左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4 4 . 2 6 1 0 . 8 0 5 2 . 1 9 6 . 3 9  - 1 . 7 2  . 1 1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6 9 . 9 4 1 3 . 8 7 7 8 . 4 7 1 5 . 4 8  - 1 . 1 6  . 2 7  

平 均 爆 發 力  1 4 . 8 0 3 . 7 1 1 7 . 4 4 1 . 4 2  - 1 . 7 8  . 1 0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3 9 . 7 6 9 . 4 9 4 6 . 1 1 5 . 3 7  - 1 . 5 8  . 1 4  

右 側 伸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4 3 . 3 6 8 . 1 4 4 2 . 2 3 1 1 . 6 1  0 . 2 3  . 8 2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6 8 . 9 4 1 1 . 5 8 6 3 . 0 3 1 8 . 0 9  0 . 8 0  . 4 4  

平 均 爆 發 力  1 1 . 6 8 2 . 5 8 1 0 . 9 7 3 . 7 9  0 . 4 4  . 6 6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3 4 . 4 7 6 . 1 2 3 5 . 9 0 9 . 5 0  0 . 1 5  . 8 9  

右 側 屈 肘 肌  

最 大 力 矩  5 1 . 4 3 1 0 . 7 8 4 7 . 2 1 1 0 . 6 0  0 . 7 8  . 4 5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8 1 . 5 4 1 4 . 3 0 7 0 . 2 6 1 4 . 8 1  1 . 5 4  . 1 5  

平 均 爆 發 力  1 6 . 8 7 4 . 2 6 1 4 . 5 3 3 . 0 7  1 . 2 2  . 2 4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4 4 . 4 2 9 . 7 8 3 8 . 3 4 6 . 4 0  1 . 4 2  . 1 8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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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下 肢 肌 力  
    本 研 究 的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3 0 次 的 1 2 0 度 /秒 負 荷 下

肢 肌 力 測 驗 後 ， 計 算 左 腳 與 右 腳 的 最 大 力 矩 、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1 0，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1 4 1 . 7  N m， S D  =  9 . 7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1 4 8 . 5  N m， S D  =  1 7 . 1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0 1，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0 5 . 2  N m， S D  =  8 . 9  N m） 與 足

技 組（ M  =  1 1 1 . 4  N m， S D  =  1 6 . 4  N m）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9 7， p  >  . 0 5。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2 2 6 . 5 %， S D  =  2 0 . 7 %）， 足 技 組 為 （ M  =  2 2 1 . 9 %， S D  =  

2 8 . 8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0 . 3 7，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1 8 . 6 W， S D  =  1 4 . 0  W） 與 足 技 組 （ M  =  1 2 6 . 8  W， S D  =  1 1 . 1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2 6， p  >  . 0 5。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6 9 . 2 N m， S D  =  1 5 . 7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7 5 . 8  N m， S D  =  1 1 . 2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9 5，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4 6 . 2 N m， S D  =  1 0 . 1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5 3 . 1 N m， S D  =  1 1 . 5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2 8， p  >  . 0 5。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1 1 0 . 1 %， S D  =  2 3 . 5 %）， 足 技 組 為 （ M  =  1 1 4 . 6 %， S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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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1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3 7，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4 9 . 8  

W， S D  =  1 2 . 2  W） 與 足 技 組 （ M  =  5 4 . 4  W， S D  =  9 . 6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8 3， p  >  . 0 5。 而 右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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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1 2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下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4 )  p  

左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1 4 1 . 7  9 . 7  1 4 8 . 5 1 7 . 1  - 1 . 0 1  . 3 2 8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2 2 6 . 5 2 0 . 7  2 2 1 . 9 2 8 . 8   0 . 3 7  . 7 1 8  

平 均 爆 發 力  1 1 8 . 6 1 4 . 0  1 2 6 . 8 1 1 . 1  - 1 . 2 6  . 2 2 7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0 5 . 2  8 . 9  1 1 1 . 4 1 6 . 4  - 0 . 9 7  . 3 4 7  

左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6 9 . 2 1 5 . 7   7 5 . 8 1 1 . 2  - 0 . 9 5  . 3 5 7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1 0 . 1 2 3 . 5  1 1 4 . 6 2 5 . 1  - 0 . 3 7  . 7 1 9  

平 均 爆 發 力   4 9 . 8 1 2 . 2   5 4 . 4  9 . 6  - 0 . 8 3  . 4 1 9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4 6 . 2 1 0 . 1   5 3 . 1 1 1 . 5  - 1 . 2 8  . 2 2 4  

右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1 4 7 . 7 3 3 . 1  1 4 2 . 4 2 2 . 4   0 . 3 6  . 7 2 3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2 3 6 . 0 5 4 . 1  2 1 3 . 4 4 0 . 4   0 . 9 2  . 3 7 3  

平 均 爆 發 力  1 2 1 . 0 2 1 . 4  1 2 0 . 4 1 9 . 3   0 . 0 6  . 9 5 7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0 8 . 8 1 9 . 8  1 0 4 . 6 1 7 . 5   0 . 4 4  . 6 6 4  

右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6 9 . 5 1 7 . 7   7 3 . 2 1 5 . 7  - 0 . 4 3  . 6 7 7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0 4 . 6 2 5 . 9  1 1 1 . 6 3 3 . 4  - 0 . 4 7  . 6 4 6  

平 均 爆 發 力   4 5 . 8 1 2 . 6   4 6 . 3 1 6 . 8  - 0 . 0 8  . 9 3 8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4 2 . 8  8 . 2   4 6 . 1 1 0 . 7  - 0 . 7 0  . 4 9 6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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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8 次 的 6 0 度 /秒 負 荷 下 肢

肌 力 測 驗 後，計 算 左 腳 與 右 腳 的 最 大 力 矩、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1 1，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1 7 7 . 6 4  N m， S D  =  2 3 . 6 3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2 0 1 . 3 4  N m， S D  =  2 7 . 2 1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8 6，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5 7 . 7 1  N m， S D  =  2 5 . 2 4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1 7 5 . 4 6  N m， S D  =  2 1 . 2 3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4 9，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2 8 3 . 4 9 %， S D  =  3 6 . 7 1 %）， 足 技 組 為 （ M  =  

3 0 0 . 6 4 %， S D  =  4 3 . 7 2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4 )  = -  

0 . 8 5，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9 6 . 9 7 W， S D  =  1 6 . 5 3  W）與 足 技 組（ M  =  1 1 0 . 5 6  W，

S D  =  1 1 . 4 0  W）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4 )  = -  1 . 8 5， p  >  . 0 5。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8 6 . 0 4 N m， S D  =  

2 1 . 5 7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9 2 . 5 1  N m， S D  =  1 3 . 4 8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6 9，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7 0 . 8 4 N m， S D  =  

2 0 . 7 1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8 0 . 0 1 N m， S D  =  1 0 . 8 8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0 6，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M  =  1 3 7 . 4 8 %， S D  =  3 4 . 3 9 %）， 足 技 組 為

（ M  =  1 3 9 . 7 9 %， S D  =  2 9 . 3 2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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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1 4 )  =  - 0 . 1 4， p  >  . 0 5；而 左 膝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4 5 . 7 4  W， S D  =  1 4 . 1 3  W）與 足 技 組（ M  =  5 1 . 3 6  

W， S D  =  6 . 8 4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9 6， p  

>  . 0 5。 而 右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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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6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下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4 )  p  

左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1 7 7 . 6 4 2 3 . 6 3 2 0 1 . 3 4 2 7 . 2 1  - 1 . 8 6  . 0 8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2 8 3 . 4 9 3 6 . 7 1 3 0 0 . 6 4 4 3 . 7 2  - 0 . 8 5  . 4 1

平 均 爆 發 力  9 6 . 9 7 1 6 . 5 3 1 1 0 . 5 6 1 1 . 4 0  - 1 . 8 5  . 0 9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5 7 . 7 1 2 5 . 2 4 1 7 5 . 4 6 2 1 . 2 3  - 1 . 4 9  . 1 6

左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8 6 . 0 4 2 1 . 5 7 9 2 . 5 1 1 3 . 4 8  - 0 . 6 9  . 5 0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3 7 . 4 8 3 4 . 3 9 1 3 9 . 7 9 2 9 . 3 2  - 0 . 1 4  . 8 9

平 均 爆 發 力  4 5 . 7 4 1 4 . 1 3 5 1 . 3 6 6 . 8 4  - 0 . 9 6  . 3 5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7 0 . 8 4 2 0 . 7 1 8 0 . 0 1 1 0 . 8 8  - 1 . 0 6  . 3 1

右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1 9 9 . 5 7 4 7 . 8 8 1 6 9 . 0 7 2 0 . 1 2  1 . 5 7  . 1 4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3 1 8 . 1 6 7 3 . 6 7 2 5 5 . 8 4 5 4 . 3 1  1 . 8 7  . 0 8

平 均 爆 發 力  1 0 2 . 6 2 2 7 . 3 0 9 6 . 0 7 1 3 . 2 3  0 . 5 8  . 5 7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7 0 . 8 9 4 5 . 8 1 1 4 9 . 3 6 2 0 . 6 2  1 . 1 5  . 2 7

右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8 0 . 9 6 2 5 . 7 6 8 0 . 9 6 1 6 . 8 5  0 . 0 0  1 . 0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2 8 . 6 0 3 9 . 3 4 1 2 1 . 6 4 3 1 . 2 8  0 . 3 8  0 . 7 1

平 均 爆 發 力  4 5 . 0 4 1 7 . 5 7 4 2 . 4 6 1 2 . 1 0  0 . 3 3  0 . 7 5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6 8 . 1 0 2 2 . 8 1 6 9 . 7 9 1 5 . 7 2  - 0 . 1 7  0 . 8 7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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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過 8 次 的 3 0 度 /秒 負 荷 下 肢

肌 力 測 驗 後，計 算 左 腳 與 右 腳 的 最 大 力 矩、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等 肌 力 參 數 ， 再 根 據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得 意 技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驗 組 別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如 表 4 - 1 2，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2 1 0 . 6 9  N m， S D  =  2 0 . 9 9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2 4 3 . 5 4  N m， S D  =  3 6 . 3 3  N m），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2 . 2 8，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 M  =  1 8 7 . 6 0  N m， S D  =  2 4 . 0 6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2 1 0 . 9 4  N m， S D  =  2 8 . 8 5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7 7，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伸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3 3 6 . 4 8 %， S D  =  3 5 . 5 9 %）， 足 技 組 為 （ M  =  

3 6 8 . 0 7 %， S D  =  7 8 . 0 3 %），並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t ( 1 4 )  

= -  1 . 0 9，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伸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5 9 . 7 7 W， S D  =  1 0 . 0 1  W）與 足 技 組（ M  =  6 7 . 5 9  W，

S D  =  8 . 9 0  W）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6 2， p  >  . 0 5。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 M  =  9 8 . 7 0 N m， S D  =  

1 9 . 3 0  N m）， 足 技 組 為 （ M  =  1 0 1 . 4 6  N m， S D  =  2 0 . 3 5  N m），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2 8， p  >  . 0 5； 而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8 2 . 1 7 N m， S D  =  

1 8 . 4 0  N m） 與 足 技 組 （ M  =  8 6 . 9 4 N m， S D  =  1 5 . 0 7  N m）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0 . 5 6， p  >  . 0 5。 最 大 力 矩 通 過 實 驗

參 加 者 身 體 體 重 的 標 準 化 計 算 後 ， 左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 手 技 組 為（ M  =  1 5 7 . 8 3 %， S D  =  3 2 . 6 9 %）， 足 技 組 為

（ M  =  1 5 4 . 0 3 %， S D  =  4 2 . 5 0 %）， 沒 有 呈 現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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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1 4 )  =  0 . 2 0， p  >  . 0 5； 而 左 膝 關 節 屈 肌 的 爆 發 力 平 均 值 也 顯

示 手 技 組（ M  =  2 8 . 4 9  W， S D  =  7 . 0 1  W）與 足 技 組（ M  =  3 1 . 9 6  

W， S D  =  6 . 2 0  W） 未 達 統 計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  - 1 . 0 3， p  

>  . 0 5。 而 右 側 膝 關 節 屈 肌 與 伸 肌 的 肌 力 檢 測 參 數 ， 也 同 樣 指

出 手 技 組 與 足 技 組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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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2 .  男 子 柔 道 運 動 員 在 3 0 度 /秒 負 荷 的 下 肢 肌 力 表 現  

 手 技  足 技    

 M  S D  M  S D  t ( 1 4 )  p  

左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2 1 0 . 6 9 2 0 . 9 9 2 4 3 . 5 4 3 6 . 3 3  - 2 . 2 8  . 0 4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3 3 6 . 4 8 3 5 . 5 9 3 6 8 . 0 7 7 8 . 0 3  - 1 . 0 9  . 3 0

平 均 爆 發 力   5 9 . 7 7 1 0 . 0 1  6 7 . 5 9 8 . 9 0  - 1 . 6 2  . 1 3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8 7 . 6 0 2 4 . 0 6 2 1 0 . 9 4 2 8 . 8 5  - 1 . 7 7  . 1 0

左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9 8 . 7 0 1 9 . 3 0 1 0 1 . 4 6 2 0 . 3 5  - . 2 8  . 7 9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5 7 . 8 3 3 2 . 6 9 1 5 4 . 0 3 4 2 . 5 0  . 2 0  . 8 4

平 均 爆 發 力   2 8 . 4 9 7 . 0 1  3 1 . 9 6 6 . 2 0  - 1 . 0 3  . 3 2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8 2 . 1 7 1 8 . 4 0  8 6 . 9 4 1 5 . 0 7  - . 5 6  . 5 9

右 側 伸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2 2 2 . 3 1 5 1 . 4 3 2 3 4 . 8 4 3 4 . 3 9  - 0 . 5 5  . 5 9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3 5 6 . 1 6 8 8 . 2 1 3 5 4 . 7 3 7 5 . 9 3  - 0 . 0 3  . 9 7

平 均 爆 發 力  5 8 . 1 6 1 2 . 3 2  6 5 . 9 3 1 0 . 7 6  - 1 . 3 2  . 2 1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1 9 4 . 4 3 4 6 . 4 3 2 0 3 . 3 0 3 2 . 0 4  - 0 . 4 3  . 6 7

右 側 屈 膝 肌  

最 大 力 矩  8 5 . 4 8 2 7 . 7 9  9 8 . 1 1 1 8 . 4 6  - 1 . 0 4  . 3 2

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1 3 6 . 5 6 4 2 . 9 4 1 4 6 . 8 6 3 2 . 5 3  - 0 . 5 3  . 6 1

平 均 爆 發 力  2 6 . 6 9 1 1 . 0 3  3 0 . 7 3 6 . 6 5  - 0 . 8 5  . 4 1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7 4 . 5 4 2 7 . 5 6  8 5 . 8 1 1 6 . 5 9  - 0 . 9 5  . 3 6

註：最 大 力 矩： N m、標 準 化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爆 發 力： W、

最 大 力 矩 平 均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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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綜 合 討 論  

 

    探 討 手 技 與 足 技 肌 力 的 差 異 研 究 結 果 ， 發 現 青 年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由 等 速 肌 力 診 斷 後 ， 動 作 手 技 者 與 足 技 者 的 上 肢 肌 力

及 下 肢 肌 力 表 現 中 ， 男 子 下 肢 左 側 伸 膝 肌 3 0 度 /秒 負 荷 在 肌

力 表 現 的 統 計 分 析 顯 示，實 驗 參 加 者 的 最 大 力 矩，手 技 者（ M  

=  2 1 0 . 6 9 N m ， S D  =  2 0 . 9 9 N m ） 顯 著 低 於 足 技 者 （ M  =  

2 4 3 . 5 4 N m， S D  =  3 6 . 3 3 N m）（ p  =  . 0 4）， 其 餘 各 項 肌 力 參 數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柔 道 運 動 係 屬 於 全 面 運 動 ， 強 調 上 肢 與 下

肢 肌 力 的 全 身 發 展 ， 在 訓 練 的 實 務 工 作 上 不 管 是 手 技 柔 道 運

動 員 或 足 技 柔 道 運 動 員 ， 都 需 要 強 化 上 肢 與 下 肢 的 肌 力 的 素

質 。 舉 例 而 言 ， 專 項 技 能 為 手 技 柔 道 運 動 員 ， 為 了 能 夠 有 效

實 施 過 肩 摔 的 動 作 技 術 ， 在 運 動 訓 練 的 課 程 ， 除 了 必 須 強 化

手 拉 破 勢 的 力 量 外 ， 也 要 求 適 當 的 發 展 下 肢 蹬 伸 力 量 ， 在 加

之 配 合 腰 部 的 旋 轉 ， 而 提 升 動 作 的 流 暢 性 及 成 功 率 。 因 此 在

訓 練 時 ， 不 管 是 上 肢 或 下 肢 的 肌 力 訓 練 ， 都 不 可 缺 少 ， 方 能

達 到 成 效 。  

    研 究 發 現 ， 手 技 與 足 技 在 左 右 側 伸 肘 肌 、 屈 肘 肌 的 最 大

力 量 值 都 差 不 多 ， 大 概 是 體 重 的 三 成 至 四 成 左 右 。 利 用 三 種

力 量 的 負 荷 做 測 試 ， 每 秒 1 2 0 度 負 荷 情 境 中 ， 就 是 在 模 擬 上

肢 迅 速 搶 靶 撕 扯 的 工 作 類 型；而 每 秒 3 0 度 的 工 作 情 境，就 是

人 體 必 須 因 應 較 高 的 負 荷 ， 這 就 是 模 擬 與 對 手 僵 持 對 峙 的 工

作 類 型。測 試 結 果 發 現 男、女 運 動 員 上 肢 肌 力 的 左 右 伸 肘 肌、

屈 肘 肌 力 量 值 都 差 不 多 。 一 般 身 體 表 現 都 是 伸 肘 肌 力 高 於 屈

肘 肌 力 ， 但 在 本 研 究 中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上 肢 肌 力 表 現 ， 伸 肘 肌

力 與 屈 肘 肌 力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這 顯 示 柔 道 運 動 在 搶 手 破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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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動 中 ， 反 覆 伸 屈 肌 力 力 量 都 是 相 對 重 要 的 ， 而 且 比 賽 時 需

用 手 控 制 對 手 ， 除 了 推 的 動 作 很 重 要 外 ， 拉 的 力 量 也 不 可 避

免 ， 所 以 才 會 造 成 伸 肘 肌 與 屈 肘 肌 沒 甚 麼 差 異 。 下 肢 肌 力 的

診 斷 結 果 顯 示 ， 左 側 與 右 側 的 伸 膝 肌 力 都 較 高 屈 膝 肌 力 高 約

一 倍 以 上 ， 如 果 從 柔 道 動 作 在 對 摔 時 來 看 ， 不 管 是 手 技 還 是

足 技 ， 下 肢 的 蹬 伸 肌 力 都 是 影 響 動 作 的 主 要 因 素 ， 不 過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伸 膝 肌 力 與 屈 膝 肌 力 應 該 盡 可 能 避 免 差 異 過 高 ，

而 較 容 易 發 生 運 動 傷 害 。 根 據 本 研 究 檢 測 柔 道 運 動 員 下 肢 膝

關 節 伸 肌 與 屈 肌 的 結 果 ， 運 動 員 與 教 練 員 應 該 審 慎 關 切 伸 肌

屈 肌 肌 力 差 異 過 高 的 問 題 。 還 是 要 調 整 訓 練 伸 膝 肌 力 與 屈 膝

肌 力 ， 如 果 可 以 在 訓 練 上 加 強 屈 肌 肌 力 力 量 ， 讓 伸 肌 與 屈 肌

力 量 避 免 差 異 過 高，這 樣 除 了 攻 擊 力 外，也 能 增 進 防 守 能 力，

並 且 減 少 運 動 傷 害 ， 提 升 訓 練 績 效 。  

    吳 青 華 （ 1 9 8 0） 研 究 證 實 不 同 體 型 有 不 同 的 技 術 動 作 ，

體 重 較 輕 選 手 在 速 度 與 瞬 發 力 上 有 較 好 的 成 績 表 現 ， 如 手 技

（ 過 肩 摔 ） 技 術 需 要 速 度 快 ， 瞬 發 力 強 的 選 手 才 能 發 揮 最 大

效 果，但 仍 須 配 合 足 技 小 動 作（ 大、小 內 割 ），重 量 級 選 手 則

以 其 它 動 作 ， 如 足 技 （ 內 腿 、 大 外 割 ） 配 合 手 技 的 （ 丟 體 及

掃 腳 ）。由 此 研 究 可 了 解，無 論 主 動 作 是 手 技 或 足 技，都 需 要

互 相 配 合 訓 練 出 一 些 連 絡 技 ， 才 能 達 到 更 好 的 績 效 。 本 研 究

結 果 也 發 現 左 、 右 側 手 技 與 足 技 ， 上 肢 及 下 肢 的 肌 力 表 現 上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因 此 不 管 柔 道 運 動 員 自 己 的 主 要 動 作 是 手 技

還 是 足 技 ， 訓 練 的 重 點 都 是 一 樣 ， 不 可 手 技 專 長 者 就 只 加 強

上 肢 肌 力 ， 擅 長 足 技 者 就 只 加 強 下 肢 肌 力 ， 應 該 同 時 並 進 且

相 輔 相 成 ， 才 能 達 到 預 期 的 訓 練 效 果 。  

    這 些 相 關 研 究 及 本 文 研 究 的 結 果 ， 都 更 加 證 明 柔 道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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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全 面 性 全 身 性 的 一 種 競 技 運 動，高 度 運 用 動 作 技 術、體 力、

精 神 力，及 智 力 連 接 身 體 動 作 技 巧，進 行 攻 擊 與 防 衛 的 競 技。

其 運 動 特 性 是 在 兩 個 人 接 觸 攻 防 的 抗 衡 中 ， 展 現 出 力 量 與 技

巧 ， 並 且 能 夠 運 用 借 力 使 力 的 方 式 對 身 體 各 部 位 做 施 術 的 攻

擊 。 藉 由 摔 倒 對 方 、 壓 制 對 手 、 使 用 關 節 技 及 勒 頸 技 ， 制 服

另 一 方，而 達 到 獲 勝（ 王 德 英、李 誠 志， 1 9 8 2）。比 賽 過 程 中 ，

柔 道 運 動 員 本 身 需 具 備 充 足 的 體 力 和 肌 力 ， 才 能 於 比 賽 中 不

斷 發 動 快 節 奏 的 優 勢 攻 擊 以 取 勝 ； 反 之 ， 體 力 與 肌 力 如 果 無

法 持 續 攻 擊 至 最 後 一 秒 的 運 動 員 ， 就 較 容 易 被 對 手 趁 機 攻 擊

得 分 。  

    柔 道 是 屬 於 技 擊 類 的 運 動 項 目 ， 所 以 對 於 柔 道 運 動 員 來

說 ， 身 體 素 質 的 要 求 非 常 高 而 且 全 面 。 在 熟 練 掌 握 柔 道 專 項

技 術 的 同 時 ， 身 體 素 質 也 必 須 具 備 良 好 的 力 量 、 爆 發 力 、 柔

軟 度 、 柔 韌 性 、 靈 敏 性 、 速 度 及 肌 耐 力 等 ， 只 有 這 樣 才 能 在

對 抗 中 立 於 不 敗 之 地 。 因 此 ， 選 手 肌 肉 素 質 的 提 高 ， 不 只 能

夠 促 進 選 手 對 專 項 技 術 的 掌 握 ， 而 且 對 提 高 其 完 整 的 競 技 能

力 與 減 少 運 動 傷 害 有 更 好 的 幫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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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文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青 年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上 肢 肘 關 節 及 下 肢

膝 關 節 的 肌 力 診 斷 ， 並 就 其 慣 用 技 法 的 類 型 ， 比 較 不 同 技 法

的 下 肢 肌 力 與 上 肢 肌 力 差 異 。 研 究 中 男 生 1 6 人 、 女 生 2 0 人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 以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主 要 動 作 為 區 分 ， 擅 長 手 技

者 2 1 人 ， 擅 長 足 技 者 1 5 人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進 行 手 技

與 足 技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上 肢 肌 力 比 較 與 下 肢 肌 力 比 較 。  

 
第 一 節 結 論  

 

     探 討 手 技 與 足 技 肌 力 的 差 異 研 究 結 果，發 現 青 年 柔 道 運

動 員 經 由 等 速 肌 力 診 斷 後 ， 動 作 手 技 者 與 足 技 者 的 上 肢 肌 力

及 下 肢 肌 力 表 現 中 ， 男 子 下 肢 左 側 伸 膝 肌 3 0 度 /秒 負 荷 在 肌

力 表 現 中，實 驗 參 加 者 的 最 大 力 矩，手 技 者 顯 著 低 於 足 技 者，

其 餘 各 項 肌 力 參 數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柔 道 運 動 係 屬 於 全 面

運 動 ， 強 調 上 肢 與 下 肢 肌 力 的 全 身 發 展 ， 在 訓 練 的 實 務 工 作

上 不 管 是 手 技 柔 道 運 動 員 或 足 技 柔 道 運 動 員 ， 都 需 要 強 化 上

肢 與 下 肢 的 肌 力 的 素 質 。 本 研 究 測 試 結 果 發 現 男 、 女 運 動 員

上 肢 肌 力 的 診 斷 左 右 側 伸 肘 肌 、 屈 肘 肌 力 量 值 差 異 不 大 。 一

般 身 體 表 現 都 是 伸 肘 肌 力 高 於 屈 肘 肌 力 ， 但 在 本 研 究 中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上 肢 肌 力 表 現 ， 伸 肘 肌 力 與 屈 肘 肌 力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這 顯 示 柔 道 運 動 在 搶 手 與 破 勢 過 程 中 ， 不 斷 反 覆 伸 肌 與

屈 肌 力 量 都 是 相 對 重 要 的 ， 才 會 造 成 伸 肘 肌 與 屈 肘 肌 沒 甚 麼

差 異 。 下 肢 肌 力 的 診 斷 結 果 顯 示 ， 左 右 側 的 伸 膝 肌 力 都 較 高

屈 膝 肌 力 約 一 倍 以 上 ， 如 果 從 柔 道 動 作 在 對 摔 時 來 看 ， 不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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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手 技 運 動 員 還 是 足 技 運 動 員 ， 下 肢 的 蹬 伸 肌 力 都 是 影 響 動

作 的 主 要 因 素 。 根 據 本 研 究 檢 測 柔 道 運 動 員 下 肢 膝 關 節 伸 肌

高 於 屈 肌 的 結 果 ， 應 該 調 整 訓 練 伸 膝 肌 力 與 屈 膝 肌 力 ， 如 果

可 以 在 訓 練 上 加 強 屈 肌 肌 力 力 量 ， 讓 伸 肌 與 屈 肌 力 量 避 免 差

異 過 高 ， 這 樣 除 了 提 升 攻 擊 能 力 外 ， 也 能 增 進 防 守 能 力 ， 並

且 可 防 止 降 低 運 動 傷 害 ， 提 升 訓 練 績 效 。 藉 由 此 研 究 結 果 ，

瞭 解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肌 力 特 徵 ， 希 望 提 供 有 效 資 訊 給 教 練 ， 當

作 擬 定 訓 練 計 畫 及 提 升 戰 力 的 參 考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論 文 利 用 等 速 肌 力 儀 器 ， 了 解 柔 道 選 手 不 論 是 手 技 者

還 是 足 技 者 ， 其 上 肢 肌 力 及 下 肢 肌 力 都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都 必

須 加 強 練 習 。 期 盼 透 過 本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 可 提 供 教 練 和 選 手

在 訓 練 課 程 安 排 上 的 依 據 ， 冀 能 提 升 國 內 柔 道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 相 信 柔 道 運 動 仍 為 我 國 值 得 發 展 的 競 技 項 目 之 一 ， 只 要

所 有 柔 道 人 能 團 結 一 心 ， 加 上 社 會 國 家 的 支 持 及 重 視 科 學 的

訓 練 ， 踏 上 世 界 柔 道 舞 台 指 日 可 待 。  

建 議 意 見 如 下 ：  

一 、 國 內 運 動 高 層 單 位 ， 可 多 提 供 研 習 進 修 管 道 ， 讓 基 層 教

練 及 選 手 能 充 實 專 業 的 運 動 科 學 知 能 ， 有 效 運 用 科 學 訓

練 提 升 訓 練 績 效 。   

二 、 未 來 實 驗 可 增 加 不 同 速 率 之 組 別 ， 可 探 討 更 高 速 率 時 之  

    肌 力 差 異 （ 較 符 合 運 動 表 現 ）。   

三 、 組 與 組 之 間 可 拉 長 休 息 時 間 或 減 少 次 數 ， 使 之 能 得 最 佳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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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實 驗 參 加 者 家 長 （ 監 護 人 ） 同 意 書  

親 愛 的 家 長 您 好 ：  

     我 是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生，目 前 進 行

一 項 有 關 柔 道 運 動 員 的 等 速 肌 力 特 徵 的 研 究 ， 本 研 究 主 題 是

利 用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系 統 ， 對 青 年 柔 道 運 動 員 施 以 下 肢 膝 關 節

與 上 肢 肘 關 節 的 肌 力 診 斷 ， 並 就 其 慣 用 技 法 的 類 型 ， 比 較 不

同 技 法 的 下 肢 肌 力 與 上 肢 肌 力 差 異 測 。 由 於 貴 子 弟 在 年 齡 、

學 習 柔 道 年 資 及 健 康 狀 況 方 面 符 合 研 究 條 件 ， 因 此 想 邀 請 貴

子 弟 參 與 本 次 研 究 。 本 研 究 的 地 點 設 於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操 館 五 樓 研 究 室 ， 時 間 將 運 用 課 外 時 間 不 會 影 響 貴 子 弟 上 課

及 訓 練 權 益 ， 整 個 實 驗 過 程 不 會 對 貴 子 弟 造 成 任 何 傷 害 。 在

此 簡 短 說 明 ， 並 希 望 徵 得 您 的 同 意 ， 本 研 究 收 集 到 所 有 相 關

資 料 僅 作 為 研 究 之 用 ， 不 會 危 害 貴 子 弟 的 隱 私 權 。  

    最 後 ， 非 常 期 盼 獲 得 您 的 同 意 ， 由 於 貴 子 弟 的 參 與 將 使

本 研 究 可 以 順 利 完 成 ， 對 於 運 動 科 學 方 面 有 相 當 的 助 益 。 如

果 您 對 於 本 研 究 有 任 何 疑 問 ， 歡 迎 您 隨 時 以 電 話 聯 絡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王 淑 婷  0 9 3 7 - 5 3 5 8 5 8  

                                                        

實 驗 參 加 者 家 長 同 意 回 條  

本 人 已 詳 閱 且 了 解 上 述 內 容 ， 同 意 我 的 孩 子 參 與 上 述 研 究 。  

實 驗 參 加 者 姓 名 ：  

家   長   簽   章 ：  

                        指  導  教  授 ： 陳 重 佑  博 士  

                           研  究  生 ： 王 淑 婷      敬 上  

 


